
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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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： 社 团 决议行为 并非法律行为 ，

无法直接适 用 法律行 为规 则 。 物权法 、 公

司 法 虽 设有特 别规则 ， 但二者关于 决议行为 效 力类型及瑕疵事 由 的规定 均 不 周延且

相 互 冲 突 ，
无 法满足 司 法需 求 。 非公 司 法人等 的 决议行为 更面 临 法律规制 漏 洞 。 未 ．

来民法典总则 亟需增设决议行为规则 。 规制 决议行为 的伦理基础 并非程序 正义 ，
而

系社 团 自 治 ，
应 围 绕社 团 自 治 建构规则 。 应 区分决议成立认定与效 力判 断 ，

经有 召

集权者召 集会议作 出 多 数决 ，
方形成决议 。

已成 立的 决议需 满足有 决议权限、 真 实

性 、 合法性 、 合理性要件 ， 方具有法律效 力 。 与 之对应 ，
无 决议权限 、 程序瑕疵 、

表决瑕疵 、 内容违法 、 违反规约及侵害成 员 合法权益将导致决议效力待定、 可撤销

或 无致 。

关键词 ： 决议 社 团 自 治 效 力规则

“

我们生于组织之中 ， 通常也死于组织之内 。 而介于生死之间 的生活空间 ， 也 由组织

填满 。

”

Ｕ 〕 伴随社会变迁 ， 诸多 民事行为 以组织决议方式作 出 。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 ，
不动

产系安身立命之本 。 在农村 ，
土地之不动产权利 由集体决议行使 ； 在城市 ， 建筑物区分所

有权 由业主大会决议管理 。 对于商人而言 ， 公司 系谋利之媒介 ， 而公司更依赖于决议维持

其运营 。 决议已与 民事主体形影不离 ， 但理论尚未认真对待决议 。
〔 2

〕

一

、 社会变迁与决议行为理论 、 立法应对的缺失

决议行为釆多数决 ， 对未表示 同意者亦有拘束力 ，
无法直接适用 以个人意思 自 治为核

＊ 西南政法大学讲师 。

本文 为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
“

社团 自 治与 团体性决议行为 的私法规制研究
”

（ 项 目 编 号 ：
1 5 ＣＦＸ 0 6 2

）

的成果之一 。

〔
1

〕 ［ 美 ］
理査德 霍尔 ： 《组织 ： 结构 、

过程及结果 》
，

张友星等译
，
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 0 0 3 年版

，
第 4 页 。

〔
2

〕 学者大多局 限于研究业主大会决议 、 公司决议等具体类型决议的法律规制 问题
，
仅有韩长 印 、 许中缘 、 陈醇 、 戴

建庭 、 王雷等少数学者一般性地探讨决议问题 ， 但多在阐述其与传统法律行为 的不 同 ， 未深入探究制度建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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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的既有法律行为规则 。 虽然物权法 、 公司法设置了特别 规则 ， 但存在如下 问题 ：

第
一

， 单行法规则设计不周延 。 以物权法第 7 8 条 、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 区

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》 （ 下称
“

法释 ［
2 0 0 9 ］ 7 号

”

） 第 1 2 条关

于业主大会 、 业主委员 会决议效力 的规定为例 ：

一方面 ， 仅规定 了 可撤销 之效力 瑕疵 ， 对

决议效力 类型 的规定不周延 。 例如 ，
在 （ 2 0 1 4 ） 渝一 中 法 民 终字第 0 5 0 7 5 号

“

俞某诉重庆

市沙坪坝区港城花园业主委员会确认业主大会决议无效案
”

中
， 业主委员 会通过伪造业主

签名作 出业主大会决议 ， 被伪造签名 的业主未在除 斥期 间 内行使撤销 权 ， 后诉请法院确认

决议无效 ， 法院可否认定决议因违反物权法第 7 6 条关于表决 比例的强制 性规定 而无效 ？
〔

3
〕

另一方面 ， 仅规定 了
“

侵害业 主合 法权 益
”

、

“

违反法定 程序
”

两类 瑕疵 事 由 ， 但如

（ 2 0 1 0 ） 东一法民
一

初字第 2 3 0 8 号
“

万某诉广东省 东莞市新天地华庭业主委员 会等业主撤

销权案
”

、
〔

4
〕

（
2 0 1 4

） 渝五 中法民终字第 0 1 0 7 2 号
“

黄某诉重庆市南岸 区万寿花园业主委员

会等业主撤销权案
”

等所示 ， 业主委员 会未经业主大会表决而超越权限作出选聘物业服务

企业 、 确认物业用房归开发商所有的决议 ， 当决议内容逾越权限 、 违反规约 时 ， 其效力 又

当如何 ？

第二 ， 单行法规则设计的逻辑不统
一

。 仅就物权法而言 ， 其第 6 3 条第 2 款 、 第 7 8 条第

2 款分别规定了集体 、 业主大会决议 的效力 ， 法释 ［
2 0 0 9

］ 7 号第 1 2 条对后者进行了扩张

解释 ， 增设程序违法撤销事 由 ， 那么集体决议应否类推适用这
一扩张解释 ？ 另外 ，

比较物

权法 7 8 条 、 法释 ［ 2 0 0 9
］ 7 号第 1 2 条与公司法第 2 2 養关于决议效力之规定 ， 前者仅以程

序违法 、 侵害业主合法权益为事 由设立撤销规则 ， 后者则 区分违法与违反章程 、 内容瑕疵

与程序瑕疵设置无效 、 可撤销 规则 ，
二者关于决议效力类型及影响决议效力 因 素之规定均

不同 。 立法 尚且大相径庭 ， 司 法更是同案不 同判 。 例如 ， 对于与伪造业主签名案相 似 的伪

造股东签名 案 ， 存在认定决议无效 、 可撤销 、 不成立之不 同裁判 。
〔 5

〕

第三 ，

一

般规则 的缺失 导致法律漏洞 。 物权法 、 公司法仅调 整业主大会 、 集体 、 公司

的决议行为 ， 而公司之外的公益法人 、 其他组织 、 公司 内部破产债权人会议等 的决议行为 ，

则无法可依 。

如梅因所述 ，

“

在法典时代开始 后 ，
静止法律与进步社会之 间 的 区别 已 开始显露出

来
”

。
〔 6

〕 前述问题源 自 理论研究 、 立法 的滞后 。 我 国 的法律行 为理论 与规则继受于德 国 ，

而在德国 民法典立法之时 ， 社团 尚不发达 ， 无广泛规制决议行为的需求 ，

〔
7

〕 且立法者将 团

体视为 国家权力 的潜在威胁 ，

〔 8
〕 故其法律行为理论与规则实 以交易行为为模型 而建构 ， 并

未涵摄决议行为 。 此后 ， 受 民商分立观念影响 ， 商法学者孤立研究公司 决议 ， 民法学者更

仅在教科书对法律行为 的分类 中 以 寥寥数言提及决议 ， 均未深入研究决议行为 。 当前 ， 面

对实践需求 ， 须建构决议行为 的
一

般理论与 规则 ， 既 指导单行法 的完善 ， 化解立法 冲突 ，

〔 3 〕 除 另有说明外 ，
文 中所引 我 国大陆地 区案 例 ，

均来 自 北大法宝案 例 库 。

〔 4
〕 参 见刘培英 ： 《业主撤销权的适用 》

， 《人 民司法 》 2 0 1 1 年第 2 期
，
第 2 0 页

。

〔 5
〕 参见袁辉根 ： 《伪造公司决议的效力认定 》

，
《人民司 法 》 2 0 1 0 年第 6 期 ， 第 9 2 页 以下 。

〔
6 〕 ［英 ］

梅 因 ： 《古代法 》 ， 高敏 、 瞿慧 虹译 ，
九州 出版社 2 0 0 7 年 版

， 第 3 1 页 。

〔
7

］ 德国直至 1 9 5 〖 年方为满足 日 益增加 的居住需求而制 定住宅所有权法 。

〔
8

〕 参见 ［ 德 ］ 托马斯 ？ 莱赛尔 ： 《德 国 民法中 的法人制 度 》 ，
张双根译 ， 《 中外法学 》 2 0 0 1 年第 1 期 ， 第 2 7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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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填补对非公司法人等 的决议行为 的法律规制漏洞 。 欲制定
一

部彰显现代性的 中 国 范式民

法典 ，
更需回应社会发展提 出 的这一新问题 ， 设立决议行为

一般规则 。 对决议行为 的规制

系复杂工程 ， 本文仅探寻其效力 规则 的构造 。 而欲建构效力规则 ，
务必先行认知决议行为

的性质 ， 下文先就此展开讨论 。

二 、 决议行为之性质及私法规制之伦理基础

（

一

） 关于决议行为性质之争议

学者多在法律行为分类中论及决议行为 的性质 ， 形成如 下三种观点 ：

1
． 共同行为说 。 该说以意思表示的数量与方 向 为标准 ， 将法律行为分为单方行为 、 合

同行为和共同行为 。 决议 由 多方主体基于平行意思表示
一致而作 出 ， 属共同 行为 。 日 本学

者多持该观点 ， 如我妻荣 、 山 本敬三 、 近江幸治 等 ， 均认为决议是方 向相 同 的两个以 上意

思表示合致成立的共同行为 。
〔

9 〕 我国 台 湾学者王泽鉴 、 林诚二 、 刘得宽等亦认为 ， 决议是

社员平行意思表示趋于
一致而成立 的共同行为 。

〔 1Ｑ
〕 我 国王 利明 、 韩长 印 、 许中缘等学者亦

认为 ， 决议是基于两个 以上共同 的意思表示
一致而成立 的共同法律行为 ，

意思表示 的 同 向

性特征使决议行为应被归入共 同行为 。
⑴

〕 就决议行为无需 意思表示
一致 、 仅需多数人合意

的特殊性 ， 学者认为其仅系决议行为对意思表示一致程度要求的差异 ， 在意思表示 同 向性

之本质方面与共同行为无区别 。
Ｃ

1 2 ］ 共同行为包括所有意思表示
一

致的共同行为和多数意思

表示相 同的决议行为 。
〔 1 3 〕

2 ． 特殊多方法律行为说 。 该说认为决议行为 系区别 于共同行为 的特殊多方法律行为 ，

我 国大陆学者多持该观点 。
〔⑷ 主要理由有 ：

第一
， 共 同行为 的特征在于行为人意思表示的

同 向性 ， 而决议行为存在赞成与反对之对立意见 。
〔

1 5
〕 第二 ， 共 同行 为遵循意思 自 治原则 ，

经行为人同意 ， 方对其有约束力 ，
而决议采多数决 ， 对未表示 同意者亦有 约束力 。

〔 1 6
〕 第

三
， 就共同行为 ， 法律仅关注行为人是否达成合意及合意 内 容 ， 并不规制达成合意 的程序 ；

而就决议行为 ， 法律关注程序正义 ， 决议是否有效不取决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，

〔 9
〕 参见 ［ 日 ］ 我妻荣 ： 《新订民法总则 》 ，

于敏译 ， 中 国法 制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
，
第 2 2 9 页

；
［ 日 ］

山本敬三 ：

《民 法讲义 Ｉ
？ 总则 》

， 解亘译 ，
北京大学 出 版社 Ｍ ｌ 2 年版 ， 第 7 1 页 ； ［ 日 ］ 近 江幸治 ： 《 民法讲义 Ｉ

？ 民法 总

则 》
， 渠涛等译 ， 北 京大学 出版社 2 0 1 5 年版 ， 第 1 3 1 页 。

〔
1 0

〕 参见王泽鉴 ： 《民法总则 》 ，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
，
第 2 0 9 页

；
林诚二 ： 《民法总 则 》 上册 ， 法律 出 版社

2 0 0 5 年版 ， 第 2 1
8 页

； 刘得宽 ： 《民法总 则 》 ，
中 国政法大学 出 版社 2 0 0 6 年版 ， 第 1 6 6 页 。

〔
1 1

〕 参见王 利明 ： 《 民法总则研究》 ，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， 第 5 3 0 页
；
韩长印 ： 《 共 同法律行为理论 的

初步构建
——

以公司设立 为分析对象 》 ， 《 中 国法学 》
2 0 0 9 年第 3 期 ， 第 7 5 页

； 许中缘 ： 《论意思表示瑕疵 的

共同法律行为
——

以社团决议撤销为研究视 角 》 ， 《 中国法学 》
2 0 1 3 年第 6 期 ， 第 5 7 页 。

〔
1 2 〕 上引许 中缘文 ， 第 5 7 页 。

［ 1 3 ］ 参见谢怀栻 ： 《 民法总则讲要》 ，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2 0 0 7 年版 ， 第 1 3 1 页 。

〔
1 4

〕 参见龙卫球 ： 《 民法总论 》 ，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2 0 0 1 年版
，
第 4 3 6 页 ； 朱庆育 ： 《 民法 总论 》 ，

北京大学 出版社

2 0 1 3 年版 ， 第 1 3 3 页
； 李永军 ： 《 民法总论 》 ， 法律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， 第 1 0 8 页 。

（ 1 5 3 参见石纪虎 ： 《关于股 东大会决议效力 的探讨 》 ， 《政治与法律》 2 0 0 9 年第 5 期
，
第 1 1 1 页 。

〔
1 6

〕 参见 前引 〔
1 4

〕 ， 龙卫球书 ， 第 4 3 6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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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决于决议程序是否合法 。

〔 1 7
〕

3 ． 意思形成说 。 该说认为决议行为是社团意思形成行为 ， 具体又有两种不同观点 。 拉

伦茨 、 弗卢梅 、 梅迪库斯等德国学者虽未 明 确界定决议行为的性质 ， 但将其定性为 区别于

单方 、 双方 、 多方法律行为之独立类型的法律行为 。 弗卢梅认为 ， 法律行为包括单方法律

行为 、 合同 、 共同行为 和决议 。
〔

1 8
〕 从

“

决议并不调整参与 制定决议 的 人们个人之间 的关

系 ， 而 旨在构筑他们共同的权利领域或者他们所代表的法人的权利领域
”

，

“

在重大问题

上 ， 在对外从事行为之前 ， 还必须先在内 部形成社团的意思
”

等具体表述可见 ，

〔 2 Ｇ 〕 他们认

为决议行为系社团意思形成行为 。 我 国亦有学者认 为决议行为是社团 意思形成行为 ， 但认

为其并非法律行为 。 因 为 法律行为 规则是意思 自 治规则 ，
作 出 法律行为 的过程 系达成合

意的过程 ， 而决议规则 是意思 冲突规则 ， 并不要 求行为人达成合意 ， 是在行 为人意思 冲

突时确定何者优先 ， 不适用 以 意思 自 治为核心的 法律行为规则 ， 而是遵循 民 主和正 当程

序原则 。
〔

2
1

〕

（ 二 ） 决议行为 系社团意思形成行为．

前述观点从不同视角解读决议行为 ， 各有道理 ， 但仍如盲人摸象 ：

第
一

， 共同行为说 、 特殊 多方法律行 为说虽有差异 ， 但均认为决 议系 多方法律行为 。

笔者以 为 ，
． 决议并非多方法律行为 ， 而系 单方行为 ， 理 由如 下 ：

认为决议行为系 多方法律行为者 ， 混淆 了作 出 决议 的主体和参与表决 的主体 。 多方法

律行为 以数个行为人 的名义共同作 出 ， 行为人是多人 ， 如数人签订公司发起设立协议 。 而

在决议行为中 ， 虽有众多主体参与表决 ，
但 由社团

一

人作 出决议 ， 如集体 、 股东会 、 业主大

会决议 ， 乃 以集体 、 公司 、 业主大会名义作出 ， 村民 、 股东 、 业主仅是内部参与表决者 。
〔 2 2 〕

正如李宜琛所言 ， 决议是多数当事人集合的意思表示而成立 的集合行为 ， 集合行为 的多数

意思表示融合而失其独立性 ， 唯有结合的意思表示存在而 已 。
〔 2 3

〕 亦如史尚 宽所言 ，
多方法

律行为的数个 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失其独立性 ， 而决议所集合的各个意思表示失其独立性 ，

而成为单
一全体意思 。

〔 2 4 〕 决议行为并非多方法律行为 ， 而系社团单方行为 。

对决议行为性质 的界定 ， 非无谓争辩 ， 而是 旨 在指导制 度建构 。 从 内部视角观察而将

决议行为界定为多方法律行为 ，
无益于制度建构 ， 且违背逻辑 。 其一 ， 因 多方法律行为 以

数人名义作 出 ， 倘若发生纠纷 ， 行为人应以其他行为人为被告提起必要共同诉讼 ，
如某一

公司发起人应以其他签订协议者为共 同被告 ，
诉请确认公 司发起设立协议无效 。 而决议 由

社团作出 ， 故成员应以社团 为被告提起效力瑕疵诉讼 ， 如村 民 、 股东应 以集体 、 公司为被

〔 1 7
〕 参见戴建庭 、 白 明刚 ： 《单方法律行为 、 合 同 、 决议的 瑕疵分析 和 责 任 比较 》 ， 《东方法学》

2 0 1 2 年第 4 期 ，

第 5 7 页 。

〔
1 8

〕 ［
德

］ 维 尔纳 ？ 弗卢梅 ： 《法律行 为论 》 ， 迟 颖译 ， 法律出版社 2 0
1 3 年版 ， 第 1

6 0 页 。

〔 1 9
〕 ［

德
］ 卡尔 ？ 拉伦茨 ： 《 德国民法通论 》 下册 ， 王 晓晔译 ，

法律出版社 2 0 0 3 年版 ， 第 4 3 3 页 。

〔
2 0

〕 ［ 德 ］
迪特尔 ■ 梅迪库斯 ： 《 德 国民法总论 》 ， 邵建东译 ，

法律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， 第 8 4 1 页 。

〔
2

1
〕 参见陈醇 ： 《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 ： 决议的独立性初探》 ， 《 比较法研究 》 2 0 0 8 年第 6 期 ， 第 5 3 页以下 。

〔 2 2 〕 虽然我 国立法并 未明确业主大会的主体地位 ， 但业主大会决议客 观上是 以业主大会的名 义作 出 的 。

〔
2 3

〕
见李宜琛

： 《 民法总则 》 ， 中 国方正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， 第 1 5 3 页 。

〔
2 4

〕 见史 尚宽 ： 《 民法总论》 ，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， 第 3 1 1 页 。

？ 1 6 7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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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诉请撤销决议 。 纵然我 国 立法未 明 确业主大会 的 主体地位 ，
司法实践亦将撤销业主大会

决议之诉的被告界定为业主大会 、 业主委员 会 ， 而非全体业主 。 虽然德 国 司法仍 以业主为

共同被告 ， 但学者指 出 其与 2 0 0 7 年住宅 所有权法授予业主大会部分权利能力 之规定相 矛

盾 ， 与股份公司法第 2 4 6 条相冲突 。
〔 2 5 〕 其二 ， 法律行为是行为人意欲创设法律关系之意思

表示行为 ， 故多方法律行为会在行为人之间产生权利 义务关系 ， 如发起人基于发起协议而

负担出 资义务 ， 若不履行 ， 相对人可诉请履行 。 而决议往往并不在参与表决者之间产生权

利义务关系 ， 如业主大会决议更换物业企业 ， 某
一业主并不能基于该决议诉请其他业主履

行义务 ，
其仅对成员产生拘束力 ， 与多方法律行 为的效力有显著 区别 。 其三

，
纵然认为决

议系特殊的多方法律行为 ， 亦仅能证成其可 约束持反对意见的成员 ， 无法解释其何 以 约束

未参与表决的多方
“

行为人
”

之外的第三人 、 权利继受人 ， 如 股东会 、 业主大会决议不仅

可约束多方
“

行为人
”

之股东 、 业主 ， 还可约 束董事 、 经理 、 承租人及新股东 、 新业主等

非行为人 。 决议之所以对参与表决者之外的第三人产生拘束力 ， 源于决议行为 系社团行为 ，

决议系社团意志 ， 所有社团成员及员 工 ， 无论是否参与表决 、 是否赞成 ， 均受约束 。 因而 ，

数人签订公司发起设立协议与公司成立后股东会作 出决议有本质区别 。 前者系数个行为人

的多方法律行为 ， 后者系公司 的单方行为 。 简单以 意思表示数量为标准而认为决议属 于多

方法律行为 ， 将二者等同视之 ， 只会引 导立法 、 司法南辕北辙 。
〔 2 6 〕

第二 ， 决议行为不仅并非多方法律行为 ， 而且并非法律行为 。 前述意思形成说虽然 明

晰 了决议行为是社团意思形成行为 ， 但并未进一步清晰界定该行为 的性质 ， 无法有效指导

制度建构 。

德国 民法典虽未 明 确界定法律行为 的概念
，
但 《德 国 民法典第

一草 案说明 书 》 指 出 ，

“

本草案所指的法律行为 ， 是 旨在产生特定法律效果的私人意思表示 ， 该法律效果之所以依

法律秩序而产生 ， 是 因 为当事人希望产生这一法律效果
”

。
〔

2 7
〕 依通说 ， 法律行为有两个显

著特征 ：

一是 ， 按当事人意思产生权利义 务关系 ；

二是 ， 系 意思表示行为 ， 其具体又包括

效果意思 、 表示意思与 表示 行为 。 决议行为并不能依 当事人意思产生权利义务关系 ，
与法

律行为依意思表示形成法律关系之本质特征有显著差异 。 当集体 、 业主大会 、 股东会作 出

通过议事规则 、 公司章程 、 员工管理规范 、 经营方针等决议时 ，
决议行为并不 形成权利义

务关系 。 当社团作 出意欲对外交易 、 选聘机关成员 等决议时 ， 如业 主大会决议选聘物业企

业 、 选任业主委员会委员 ， 股东会决议为他人提供担保 、 选任董事 ， 社团并不能依据决议

诉请参与表决者履行义务 ， 更不能据此与相对人形成权利义务关系 。 对应法律行为 的具体

构造
，
当社团作出 意欲对外交易 、 选聘机关成员 等决议时 ，

该类决议行为并非完整 的法律

行为 ， 仅系法律行为之效果意思形成阶段 。 社团作 出 决议仅形成意欲与 相对人缔结法律关

系之效果意思 ， 仅对成员有拘束力 ， 尚 需通过执行机关的表示行为表示于外 ，
方构成意思

［
2 5

〕
Ａｒｍｂｒｕｓｔ ｅｒ ，Ｄ ｅｒＶ ｅ ｒｗａ ｌ

ｔｅ ｒａｌｓＯ ｒ
ｇ
ａ ｎｄｅｒＧｅｍｅｉ ｓｃｌ ｔ ｉａｆｔｕｎ ｄＶｅｒｔｒｅｔｅ ｒｄｅ ｒＷ ｏｈｎｕ ｎ

ｇ
ｅｎ ｔｕｒｎｅ ｒ

，
 2Ｗ Ｅ 2 0 0 6

， 4 7 0（
4 7 5 ｆ）

‘

Ｂｅ ｒ
ｇ
ｅ ｒｈｏｆｆ

，
Ｄｉ ｅｗ ｏ ｈｎｕｎ

ｇ
ｓ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ｓｒｅｃ ｈ ｔｌｉｃ ｈｅ Ａ ｎｆｅｃｈ ｔ ｕｎ

ｇ
ｓｋ ｌａ

ｇ
ｅｉ ｍＺＰＯ －Ｖ ｅｒ

－

ｆａｈ ｒｅｎ
，ＮＺＭ 2 0 0 7

，
4 2 5（

4 3 Ｉ ｆ
）

． 转引 自

藤卷梓 ： 《 区分所有者 ｔ 七乃 団体乃法的 関係 〖
二関 卞 一考察 （ 二 ）

一住 居所有権法 （
二妇 【亍 Ｉ） 最近乃

議論刃 展 開 奁 中心 （
二
一

）
， 《早法 》 8 4 卷 2 号

， 第 2 0 2 页 0

〔 2 6
］ 参见前引 〔

Ｕ
］

， 韩长印文 ， 第 7 6 页 。

［ 2 7 ］ 前引 〔
1 8 〕 ， 弗卢 梅书 ， 第 2 6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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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行为效 力 规则 之构造


表示 ，

〔
2 8 〕 经与相对人达成合意 ， 方成立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 。

〔 2 9
〕 正如黄立等学者所言 ， 决

议只在社团 内部形成社团 意思 而已 ， 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不 因 之而成立 ， 决议 只是创造 了

社团的代表人对外为意思表示的基础 。
〔
％ 〕 与 自 然人通过 内 心考量形成效果意思不 同 ， 社 团

非实在理性存在 ， 依赖意思机关成员 协商形成效果意思 ， 而意思机关成员常难 以达成
一

致

合意 ， 法律相信众人智慧优于
一

人智慧 ，
以 多数人意志 为社 团效果意思 。 在决议过程 中 出

现的赞成 、 反对意见及形成最终决议 ， 与 自然人形成效果意 思时经历的 内心 纠结及最终作

出决定 ， 并无二致 。 故决议行为不仅并非多方法律行为 ， 而且根本就不是法律行为 ， 系法

律行为之外的社团依赖意思机关形成社团意思的行为 。

（
三

） 决议行为 的伦理基础及逻辑主线

既然决议行为并非法律行为 ，
不可适用有关法律行为 的

一

般规则 ， 需 另行为其建构规

则 ， 接下来就需要探寻规制决议行为 的伦理基础及逻辑主线 。 探讨决议问题的学者大多认

为 ， 多数人的决定并不
一

定正确 ， 如在 5 0 ． 1 ％ 赞成而 4 9
． 9 ％ 反对时 ， 难言孰对孰错 ，

而决

议之所以仍有拘束力 ， 源于程序正义 ，

〔
3 1

〕 源于少数人也有机会在将来用更好的论据来赢得

多数 ， 从而修改 已 作 出 的决定 ，

〔
3 2

〕 因 而 主张 以程序正义 为核心 构造决议行为 的效力 规

则 。
〔 3 3

〕 但是 ， 笔者以为 ， 规制决 议行为 的伦理基础及逻辑主线并非程序正义 ，
而系社 团

自 治 。

程序合法虽是决议的有效要件之
一

， 但非统帅决议效力规则之核心 。 首先 ， 程序正义

并非决议行为的独家要求 。 法律行为通常不关注行为人达成合意的程序 ，
但在 以 招投标方

式订立合同时 ， 尤为注重程序 。 若认为决议行为 的核心是程序正义 ，
无法说明其 与 以招投

标方式订立合 同之双方法律行为的 差异 。 其次 ， 若决议约束力 的正 当性基础 是程序 正义 ，

那么决议程序违法 即损及决议行为之根基 ， 决议应属无效 ， 但所有 国 家和地区均仅将程序违

法作为可撤销事 由 ， 而非无效事 由 。 再次 ， 若以 程序正义为核心建构 决议行为 的效力 规则 ，

那么除程序瑕疵之外的众多瑕疵事由 ，
如 内容违法 、 无决议权限等 ，

无法被纳人规制范畴 。

决议产生约束力之伦理基础及统帅决议行为 制度构造之核心 乃社团 自 治 。 法律行为之

所 以产生拘束力 ， 源 于意思 自 治 。 法律 相信完全行为能 力人是对 自 己 利益 的最佳判 断者 ，

故授予其 自 由 。 但其 自 由 从事行为 ， 亦须为 自 己 的 自 由 选择承担责任 。 法律行为 制度 的核

〔
2 8

〕 参见钱玉林 ： 《股东大会决议的法理分析 》 ， 《法学 》 2 0 0 5 年第 3 期 ， 第 9 7 页
。

〔
2 9

〕 《最高人 民法 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》 第 8 条规定 ：

“

业主 大会按照物权

法第 7 6 条规定的 程序作出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定后 ，
业 主委 员会请求解除物业服务 合 同 的 ，

人 民法 院应予

支持 。

”

虽然业主 大会作 出 的解聘物业服务企业 的决议仅 为其单方内部效果意思 ， 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前述解释

有误 。 因为签订 、 履行物业服务合 同的基础在于对物业服务企业能 力的 信赖 ， 如 同合 同法授予委 托人单方解

除权 ， 亦应赋予业 主大会单方解 除权 。 故在业主大会形 成效果 意思 、 业 主委 员 会通过表示行 为表示 于外后 ，

即可单方任意解 除合同 。

〔
3 0

〕 参见黄立 ： 《 民法 总则》 ， 中国法制 出版社 2 0 0 2 年版 ， 第 1 9 8 页
； 柯芳枝 ： 《公司法论 》 上册

，
台湾 三 民书 局

2 0 0 2 年版 ， 第 2 3 9 页 。

〔
3 1

〕 参见 ［ 美 ］ 约翰 ？ 罗尔斯 ： 《正 义论》 ， 何怀宏 等译 ， 中 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1 9 8 8 年 版
， 第 8 7 页 。

〔 3 2 〕 ［ 德 ］ 哈贝 马斯 ： 《 在事实 与规范之间一关于法律和 民主法治 国的 商谈理论 》 ，
童 世骏译 ， 三联 书店 2 0 0 3 年

版
，
第 2 1 8 页 。

〔 3 3
〕 参见前引 〔

2 1
〕

，
陈醇文

，
第 5 3 页 以下

；
陈醇 ： 《论单方法律 行为 、 合 同 和决议 之 间 的区别——以意 思互动

为 视角 》
，

《环球法律评论》 2 0 1 0 年第 1 期
，
第 4 9 页

；
王雷 ： 《论民法 中的决议行为——从农民集体决议 、

业

主 管理规约到 公司决议》 ， 《 中外法学 》 2 0 1 5 年第 1 期 ， 第 9 7 页 ； 前引 〔
1 5 〕 ，

石纪虎 文 ， 第 1 1 2 页 ； 前引

〔
1 7

〕
， 戴建庭等文 ， 第 5 7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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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是意思 自治 ， 除要求 内 容合法 、 不侵害公共利 益外 ， 即 围绕意思表示 的真实性建构效力

规则 。 决议的拘束力 同样源于 意思 自 治 ， 只不过是社团 的意思 自 治 ， 而非参与表决者的意

思 自治 ， 学者混淆了社 团 自治与参与 表决者的 自 治而 已 。 法律相信社团 是对 自 己 利益的 最

佳判断者
，
故不干涉其 自 我管理 ， 赋予其管理 自 己事务之 自 由 。 但其

一旦通过 意思机关作

出选择 ，
无论社团抑或其成员 均 受该 自 由选择的拘束 ， 即使真理掌握在少数手 中 ，

多数决

形成的意志对社团不利 ， 亦是如 此 。 程序正义的价值在于证成可采 多数决的正 当性 ， 但无

法说明 多数决在私法上产生拘束力的正当性 。 设想在极端案例中 ， 村 民小组搬迁仅剩
一

户 ，

该农户 以集体名义作 出决议 ， 无涉程序正义 ，
但仍可拘束后 加人集体的成 员 。 程序正义更

无法 明决议何以对未参与表决的第 三人产生拘束力 ，
如股东会决议对员工的 约束力 、 业

主大会决议对承租人 的约束力 。 决议之所 以对后加人的成员 、 第三人有 拘束力 ， 非源于程

序正义 ， 而源于其系集体意志 ， 源于社 团 自 治 。 程序 正义仅系社团 自 治 的意思形成的真实

性要求之一 ， 旨在通过程序正义确保依多数决作 出 的决议真实代表多数成员 的意志 。 正 因

如此 ， 程序瑕疵仅导致社团意思形成不真实 ， 属撤销事 由 。

三 、 决议之成立要件及其认定

（

一

） 区分决议成立认定与效力判断之必要性

既然决议行为系社 团意思形成行为 ， 需首先依多数决形成社团 意思 ， 才能进一步涉及

其效力判断 问题 ， 故而应区分决议成立认定 与效力判 断 。 如后详述 ， 决议的成立应满足确

有举行会议 、 有法定人数 出席 、 会议作 出 表决 、 表决达多数决 比例要求之要件 ， 若不满足

前述要求 ， 则决议不 成立 。 例如 ， 股东 未经召开 股东会议而伪造决议 ， 虽有决议之表象 ，

实则并未 形 成公 司 意思 、 无决议 ， 既无决议 ， 无从 提及效 力 问题 。
〔

3 4
〕 就开 篇所述 的

（ 2 0 1 4 ） 渝
一

中 法 民终字第 0 5 0 7 5 号
“

俞某诉重庆市沙坪坝区港城花园业主委员会确认业主

大会决议无效案
”

， 因投赞成票的业主人数及其专有权合计面积未达半数 ，
即应认定决议不

成立 ， 而非认定其违反物权法第 7 6 条关于表决 比例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， 亦非认定其因违

反法定程序而可撤销 。 然而 ， 因 物权法 、 公司 法均仅规定 了决议效力 瑕疵 ， 而未规定决议

不成立 ， 导致法院在个案 中错将决议不成立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 。 不仅如此 ， 《 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 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〉 若干 问题的规定 （ 四 ） （ 征求意见稿 ） 》 （ 下称 《公

司法解释 （ 四 ） 征求意见稿》 ） 第 4 条更是错将决议不成立
一

般性地解释为无效 。 认定决议

是否成立系作事实判断 ， 仅需查 明社 团是否 曾 召 开会议并形成多数决 ， 而判 断决议效力 状

态系作价值判断 ， 系查明 多数决决议是否满 足法定有效要件之后续 问题 ， 两者的 区别不言

自 明 。 并且 ， 区分决议不 成立 与效力瑕疵 ， 非仅 旨在满足理论 区分之需求 ， 而且系准确适

用法律之必然要求 ：

其一
，
因导致决议不成立 与可撤销 的事 由 均系程序瑕疵 ， 在实践中 ， 法院常将决议不

成立误判为可撤销 。 如 （
2 0 1 3

）二 中 民终字第 0 5 6 2 9 号
“

谷某诉北京康弘娱乐有限责任公

司确认公司决议效力案
”

判决认为 ， 在股东未参会的情况下通过伪造签名作 出股东会决议 ，

〔 3 4
〕 参见张旭荣 ： 《法律行为视 角下公司会议决议效力 形 态分析 》 ， 《 比较法研究 》 2 0

1
3 年第 6 期 ， 第 1 4 0 页 。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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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行为效力 规则 之构造


应认定股东会召集程序违法 ， 股东可在法定期间 内行使撤销权 。
〔

3 5
〕 再如 （ 2 0 1 4

） 丰 民初字

第 0 8 2 5 3 号
＂

陈某等诉北京市丰台 区南曦 大厦小 区业主委员会业主撤销权案
”

判决认为 ，

业主委员会无法证 明 《投票统计表 》 关于业主投票记载的真实性 ， 业主大会决议可撤销 。

这一错误做法将导致不当 法律后果 ：

一方面 ， 若认定决议可撤销 ， 则其在被撤销 前是有效

的 ， 但在未 曾 召开会议的情形下炮制 的决议或通过伪造签名使之过半数的决议 ， 何以 有效 ？

另一方面 ， 撤销权受除斥期间 限制 ， 若撤销权人未在法定期 间 内行使撤销权 ， 决议将确 定

有效 。 如此 ， 股东可 自行伪造股东会决议 ， 然后将其锁于抽屉 中 ， 经 6 0 日 即确定有效 ， 有

悖正义 。 也许有学者认为这
一批判理 由并不成立 ， 因为通过将除斥期 间修改为采主观计算

方法 ，
自 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决议瑕疵之 日 起开始计算 ， 即可解决 问题。 对此 ， 不可拆

东墙补西墙 ， 不可通过修正公司 法原本正确之规定而迎合实践中 的错误做法 ， 从而引发新

的错误 。
〔 3 6

〕

其二 ， 决议不成立与决议无效 ， 均 自 始无拘束力 ， 法律后果似无差别 ， 因此 ， 实践 中 ，

诸多判决如 同 《公司法解释 （ 四 ） 征求意见稿 》 所欲作 出 的解释那样 ， 将不成立的决议认

定为无效 ， 如前述
“

谷某诉北京康弘娱乐 有限责任公 司 确认公司 决议效力案
”

的
一

审判决

（ 2 0 1 2 ） 怀民初字第 0 0 1 8 4 号即认为 ， 冒用股东名义作出 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。 这
一

做法背离

了法律正义 。

一则 ， 导致决议不成立的事 由是程序瑕疵 ， 而无论依法律行 为规则抑或公司 法第 2 2 条

关于公司决议效力之规定 ， 仅内容违法之决议无效 ， 程序瑕疵不适用 违法无效规则 。

二则
，
决议不成立实则包括不存在决议与决议不成立两种情形 。 前者如在未 召开会议

的情形下炮制决议 ， 后者 如在表决未达多 数决要求的情形下通过伪造签名作 出决议 。 就后

者 ， 尚可能蒙混认为决议机关作 出 不具有法律拘束力 的无效决议 ， 但就前者 ， 未 曾 召开会

议
， 何来无效决议 ？

三则 ， 若认定决议无效 ， 则 自 始 、 确定无效 ，
不可补正 。 而决议不成立有补正可能 ，

将不成立的决议认定为无效 ， 将剥夺补正机会 ， 且支持当 事人背信弃义 。 如在 （
2 0 0 9

） 淮

中 民一终字第 1 5 号案 中 ， 公司仅有 甲 、 乙两名股东 ， 甲伪造 乙 的签名作 出增 资决议 ， 并经

虚假验资办理变更登记 ，
乙参与公司 经营 ， 明 知 已 办理变更登记但一直未提异议 。 后公司

债权人依增资决议诉请乙在未足额出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， 乙 主张决议无效之抗辩 。 就此

案 ， 乙以经营行为接受增资事实 ， 应视为追认甲 无权代理所作表决 ， 决议成立且有效 。 〔
3 7

〕

而若认定决议无效 ，
则支持乙背信弃义 。

法治进程应是法律科学化进程 。 放眼 比较法 ，
均 自觉扬弃因 法律后果相似性 而将决议

不成立认定为无效之错误做法 ， 我们没有任何理 由 固守 巳被共 同抛弃之错误做法 。 就股东

会决议 ， 德 国法系立法伊始均如 同 我 国 当前公司法 ， 仅规定可撤销 、 无效之决议瑕疵 ， 司

〔
3 5

〕
参见 周 晓莉 ： 《瑕疵股东会决议并非 当然无效

——北京二 中院 判 决谷成满诉康 弘 公司 公 司决议效力确 认 纠纷

案 》 ， 《人民法 院报》 2 0 1 4 年 8 月 7 日 第 6 版 。

〔
3 6

］ 当然 ， 需要进
一

步探讨除斥 期间应采主观抑或 客观计算方法 。 公司法之所以采用客观计算方法 ， 源 于对效益

价值的考量 。 日 本公司法第 8 3 1 条亦规定 ，

“

股东等得于股东会等决议之 日 起三个 月 内 ，
提起诉讼请求撖销决

议
”

。 我 国台湾 民法第 5 6 条
一

般性地规定 ，

＂

总会之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 ， 违 反 法令或章程 时 ，
社 员 得 于决

议后 三个 月 内请求法院撤销其决议
”

。 均采客 观计算方法 。

〔 3 7 ］ 参见前引 〔 5 ］ ， 袁辉根文 ， 第 9 2 页 以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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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裁判基于法律后果相似性 ，
将决议不成立认定为无效 。 但此后 ， 日 本最早展开区分决议

不成立与无效的讨论 ， 经其最高法院判决决议不成立 ，
理论界达成了

“

股东大会决议因欠

缺成立要件 ，
应被评价为决议不存在

”

之共识 。
〔 3 8 〕 1 9 8 1 年 日 本商法典第 2 5 2 条增设确认决

议不存在之诉 ， 日 本公司法第 8 3 0 条第 1 款设相 同规则 。 受其影响 ，
1 9 8 4 年韩 国商法典第

2 8 0 条亦增设确认决议不存在之诉 。
〔

3 9
〕 德 国虽未修改成文法规则 ， 但通说认为 ，

“

股东会决

议之要件包括股东会议确有举行 ， 该会议 曾 作成决议
，
所作成之决议 （

一般 ） 经主席确认

而定案 ， 该决议始为成立
”

，

〔
《

〕 诸如未经召开会议而书面伪造之
“

非决议
”

，
应被认定为不

成立 。
〔 4 1 〕 我 国台湾起初认为决议无效包括

“

形式不成立
”

无效与
“

决议内容违法
”

无效 ，

〔
4 2

〕

与 《公 司法解释 （ 四 ） 征求意见稿 》 第 4 条如 出
一辙 。 后 司 法逐渐采用决议不成立之判

决 。
〔

4 3
〕 其于 2 0 0 0 年公司法修订时 ， 曾 欲增设第 1 9 1 条之一 ， 规定确认决议不存在之诉 。

〔
＃ 〕

虽然立法最终未作修改 ，
但 2 0 0 3 年 台 上字第 1 1 7 4 号

“

萧某诉万有纸厂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

股东会决议无效案
”

的判 决明 确指出 ，

“

须先有符合成立要件之股东会决议存在 ， 始有探究

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无效或得撤销事 由 之必要 ，
故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应为股东决议瑕疵之独

立类型
”

。
〔
《

〕 学者纷纷建议将认定决议不成立之事实类型规则化 。
〔《 〕 业主大会决议 同样如

此。 2 0 0 3 年度台上字第 2 5 1 7 号
“

世华期货有 限公司诉敦南 富 邑大厦管理委员会确认决议无

效案
”

判决认为 ，

“

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如系 由无召集权人召集而开… … 即 属依法提起确认该

会议决议不存在之诉 以资救济之范畴
”

。
〔

4 7 〕 我 国 台 湾新北法院 民事判决 2 0 1 2 年度诉字第

2 5 1 5 号
“

吴某诉全球台北人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确 认决议无效案
＂

、 台 中法 院 民事判决

2 0 1 3 年度诉字第 2 2 9 8 号
“

美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扬运贸 易大厦管理委员 会撤销决议案
”

等 ， 作相 同判决 。
？

（
二

） 决议成立要件与不成立之认定

可确定而无争议 的是 ， 决议的成立须满足 以 下 四项要件 ： 决议机关确有举行会议 ， 有

法定人数出席会议 ， 会议 曾作 出 表决 ， 表决达多数决要求 。 决议不成立则是虽 然形式上通

过伪造签名等方式形成 了决议表象 ， 但实 际上并未形成多数决之社团意思 ， 在法律上不能

认为有决议存在 。 与前述成立要件相对应 ， 如下情形应认定决议不成立 ： 其一 ， 未经召 开

会议而
“

作出
”

决议 。 未经召开会议 ， 自 然无法形成社团意思 ，
自无决议 。 其具体包括未

召开会议而虚构开会 、 决议记录并伪造签名 ，
以及控股股东未通知其他股东参会而独 自 滥

用多数决作出 决议等情形 。 其二 ， 出席人数不足法定要求 。 仅当有满足法定人数要求 的成

〔
3 8 〕 ［ 日

］ 大隅 健
一

郎 ： 《股东大会 》 ， 商事 法务 出版社 1 9 7 1 年版 ， 第 5 8 7 页 。

〔
3 9

〕 参见 ［
韩

］ 李哲松 ： 《 韩 国公司 法 》 ，
吴 日 焕译 ，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， 第 4 2 3 页以下 。

〔 4 0
〕 刘渝生 ： 《公司法制之再造

——

与德国公司法之比较研究 》 ， 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 0 0 5 年版 ， 第 2 5 6 页 。

〔
4 1

〕 参见 刘渝 生 ： 《公司 股东会议决议的效力 》 ，
载 赖源 河主编 ： 《 商事法实例 问题分析》 ，

台湾五南 图书 出版公司

2 0 0 0 年版 ， 第 6 9 页 。

［ 4 2
］ 参见杨建华 ： 《浅谈公司股东会决议之无效与撤 销 》 ， 《辅仁法学 》 第 2 期 （ 1

9 8 3 年 1 月 ）
，
第 2 9 0 页 以下 。

〔 4 3 ］ 参见 王文宇 ： 《公 司法论》
，
元照 出版社 2 0 0 3 年版 ， 第 3 2 4 页

。

［ 4 4 ］ 参见刘连煜 ： 《现代公司法 》 ， 台湾 新学林总经 销 2 0 0 7 年版 ， 第 3 1 3 页 。

〔
4 5

〕 参见我 国台湾 《
“

最高 法院
”

民事裁判 书汇 编 》 第 4 6 期 ， 第 5 8 2 页 以下 。

［
4 6 ］ 参见 曾宛如 ： 《股东 与股东会——公 司法 未来修 正方向之议 》 ， 《 月 旦法学杂志 》 第 9 5 期 （ 2 0 0 3 年 4 月 ）

， 第

1 2 0 页
。

〔
4 7 ］ 参见我 国 台湾 《

“

司法 院
”

公报》 第 4 6 卷第 9 期 ， 第 1 0 7 页 以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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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行为效 力 规则 之构造


员 出 席时
，
方可召开会议 ， 出席人数不足法定要求 ， 不可 召开会议 ， 该会议所作决议 自 不

成立 。 例如 ， 公司法 （
2 0 1 3 ） 第 1 1 1 条规定

， 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

事 出席方可举行 。 但是对于有些决议 ， 法律对于最低出 席人数未作要求 。 其三 ， 决议机关

虽 曾召 开会议 ， 但未作表决 。 具体包括会议未作表决而伪造决议记录 ，
或部分股东另行聚

集作 出决议 ， 以及会议表决内 容与决议记载 内容不
一

致等情形 。 其四 ， 决议机关虽曾 召 开

会议并进行表决 ， 但表决赞成或反对者的人数或所持表决权比 例未达法定要求 ， 通过伪造

成员签名而作出决议 。 但在前述 因伪造有表决权者签 名而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各类案件 中
，

若被伪造签名 的成员 以其行为表明接受决议内 容 ， 视为追认表决 ， 在实际表决者 和追认者

所持表决权比例合计达法定要求时 ， 可认定决议成立。

需探讨的是
， 决议 的成立是否还需满足 召集人有召 集权之要件 。 当无召集权人 召集会

议并作出 满足法定 比例要求 的多数决决议时 ， 应认定该决议成立但 因 召 集程序违法而可撤

销 ， 还是认定其不成立 ？ 如前所述 ， 认定决议可撤销 与不成立 的法律后果有显著差异 。 若

认定其可撤销 ，
需当事人积极撤销决议 ， 否则 经除斥 期 间届满 即 受其约束 。 相反 ， 若认定

其不成立 ， 只要当事人不积极追认 ， 即不受拘束 。 对此 ， 应将经有 召集权者召集作为 决议

之成立要件 。 召集人无召 集权 ， 形式上是会议召集程序违法问题 ， 实 质上却是主体瑕疵 问

题 。 类比法律行为规则 ，
主体的存在系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，

主体尚 不存在 ， 行为无从提

起 。 无召集权人召集召 开 的会议并非合法成立的社团 意思机关 ， 主体 尚欠缺成立要件 ， 其

后之决议 自无所附存 ，

〔 4 8 〕

自无成立余地 ， 无所谓撤销与否 问题 。
〔

4 9
〕 比较法上亦多认定决议

不成立 。 例如 ， 韩 国大法院 1 9 6 2 年 1 2 月 2 7 日 判决认为 ， 无召集权者 召集会议作 出的决议

不成立 。
〔 5 Ｇ 〕 日 本判例认为 ， 董事未经董事会决议而召集股东会所作决议不成立 。

〔 5 1
〕 我 国 台

湾 1 9 9 3 年台再字第 3 号
“

方某某等诉协成汽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股东临时会决议不存

在案
”

判决认为 ，

“

股东会必须 由 有 召集权人召集 ， 由无召集权人 召集之股东会 ， 欠缺股东

会决议之成立要件
， 其所为之决议 ， 自不生法律上之效力

”

。
〔 5 2 ］ 此后 ，

前述 2 0 0 3 年台上字

第 2 5 1 7 号
“

世华期货贸易公司诉敦南富邑大厦管理委员会确认决议无效案
”

判决更明 确判

示 ：

“

按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为人的组织体 ， 区分所有权会议为其最高意思机关 。 惟区分所

有权人会议如系 由 无召集权人所 召 集而召 开 ， 既非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合法成立之意思机

关 ， 自不能为有效之决议 ， 且在形式上亦属不具成立要件之会议
… … 于 此情形 ， 即属 依法

提起确认该会议决议不存在之诉以资救济之范畴 ， 而非在撤销会议决议之列 。

”

四 、 决议之有效要件与瑕疵决议效力之认定

决议行为的核心 是社团 自 治 ， 故仅当 满足下列 要件 ， 决议方可能有效 ： 第
一

， 决议机

〔
4 8

〕 参见何耀琛 ： 《论股份有效公司股东会 、 董事会决议之瑕疵及其效力 》 ， 《东吴大学法律学报 》 第 1 4 卷第 2 期

（
Ｍ Ｏ 3 年 2 月 ）

， 第 1 0 9 页 。

［
4 9

］ 参见 洪 秀芬 ： 《 未经合 法 召集 而 全体股东 出席 之股东会决议效力 》
，

《 月 旦法学教室 》 第 5 丨 期 （
2 0 0 7 年 1

月 ） ， 第 2 9 页 。

〔
5 0

〕 参见前引 〔
3 9

〕 ， 李哲 松书 ， 第 4 2 3 页 以下 。

〔 5 1 〕 ［ 日 ］ 江头宪治郎 ： 《株式会社法 》 ， 有斐 阁 2 0 0 8 年 版 ，
第 ． 3 4 6 页 。

1 5 2 ） 参见我 国 台湾 《

“

最高法院
”

民事裁判 书汇 编 》 第 1 1 期 ， 第 8 4 0 页 以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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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有决议权限 。 第二 ， 决议 （ 社 团意思 ） 形成真实 ， 即真实代表多数成员 意志 。 与通过意

思 自 由 与表示真实保障个人意思表示真实不同 ， 法律乃通过所有成员 依合法程序作 出 意思

表示真实的表决 ，
确保决议体现社团 意志 ， 即要求程序合法与表决意思真实 。 第三 ， 不违

反社团规约 。 但是 ， 社团 自治 形成之真实意思 ， 仅在合法 、 不损害公共利益时 ，
方受法律

保护 。 并且 ， 多数决可 能会被滥用 ， 还需要求决议不侵害持反对意见成员 的合法权益 。 因

此 ， 有效决议应满足有决议权限 、 程序合法 、 表决意思真实 、 内 容合法 、 合乎规约 、 不侵

害成员合法权益六项要件 。 与之对应
，
无决议权限 、 程序瑕疵 、 表决意思不真实 、 违反规

约 、 内 容违法 、 侵害成员合法权益可能 导致决议效力瑕疵 。 其中 ， 表决意思不真实依意思

表示规则判断 即可 ，
如若村干部胁迫农户投票 ， 受胁迫者可撤销表决

，
但撤销 的仅是个人

意思表示不真实 的表决 ， 仅当撤销表决导致决议低于法定表决权比 例要求时 ， 方致决议不

成立 。 因此 ，
通常仅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成员联合行使撤销权 ， 方对决议产生影响 。 违反规

约仅违反社团 自 主意思 ， 而非法律的强行规定 ， 属可撤销事 由 。 就该两项事 由 ， 应无疑义 ，

以 下探讨其他瑕疵事 由对决议效力的影响 。

（

一

） 逾权决议

公司法 、 物权法均未规定逾权决议的效力 ， 但前述 （ 2 0 1 0 ） 东一法 民
一

初字第 2 3 0 8 号
“

万某诉广东省东莞市新天地华庭业主委员 会等业主撤销权纠纷案
”

、 （ 2 0 1 4 ） 渝五 中法 民

终字第 0 1 0 7 2 号
“

黄某与重庆市南岸 区万寿花园业主委员会等业主撤销权纠纷上诉案
”

等

案件 ， 则提出 了逾权决议 的效力认定 问题 。 例如 ，
业主委 员会未经授权作 出选聘物业服务

企业的决议 ， 其效力如何 ？
〔

5 3 〕 因社团机关的决议权限或 由法律规定或 由规约授予 ， 按既有

规则 ， 逾权决议或因 内 容违法而无效 ， 或因违反规约而可撤销 。 但认定逾权决议无效或可

撤销 ， 均不妥当 ， 逾权决议应属效力待定的决议 。

1 ． 认定无效 ，
于法无据 。 第一 ， 法律之所 以最为否定地将行为评价为无效而不授予治

愈机会 ， 源于其侵害公共利益 ， 而逾权决议仅可能侵害社团及其成员 利益 ， 并不危及公共

利益 。 并且 ， 其是否侵害社团及其成员 利益 ，
尚不得知 ， 如业主委员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，

可能合乎业主需求 。 因此 ， 应交 由真正权利人决定决议之效力 ， 法律不可武断规定决议无

效 。 第二 ， 无效系 当然 、 确定无效 ， 纵然无人提出 异议
，
亦无效 。 但如前案 ， 若业主 均接

受物业服务且支付物业费 ， 应视为追认决议有效 ， 认定决议无效与客观事实不符 。 且若认

定决议无效 ， 纵然绝大多数业主默示 同意更换物业企业 ， 任
一

不 同意更换物业企业的业主

均可诉请确认决议无效 ， 实 以一人意 志代替社 团 自 治 。 因 此 ， 只要逾权决议 内容不违法 ，

均不应认定其无效 。

2
． 法释 ［ 2 0 0 9 ］ 7 号草案稿第 1 1 条第 2 款曾拟定 ：

“

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 的

决定…
…起越其权限 ， 业主请求撤销 的 ，

应予支持 。

”

但认定逾权决议可撤销 ， 无法 自 圆 。

第一 ， 既然决议可撤销 ， 则在被撤销前是有效的 ， ．而决议机关无决议权限 ， 决议何以 有效 ？

第二 ，
就逾权决议案件 ， 需解决内部决议效力认定与外部无权处分行为效力认定两个问题 。

如前述案例 ， 需认定业主 委员 会决议之效力 与物业服务合同之效力 。 后者因无权代理而效

力待定 ， 若认定决议可撤销 ， 则 出 现对 同类瑕疵行为 效力认定不一致之矛盾 。 第三 ， 若认

〔
5 3

〕 参见前引 〔
4

〕
， 刘培英文 ， 第 2 1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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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决议可撤销 ， 则纵然 多数成员追认决议 ， 任一不 同 意 的成员均 可撤销决议 ，
面临与前段

所述相同的无效率和违背社团 自治原则 的问题 。

3 ． 逾权决议应属效力 待定 ， 其是否对社 团发生效力从而对其成员有拘束力 ， 取决于有

权决议机关是否追认 。 第一 ， 合乎逻辑 。 逾权决议行为仅影响真正权利人 的利益 ， 应交 由

其决定决议之效力 ， 并可保持内 、 外行为效力 规则 的统一 。 但逾权决议行为与无权处分行

为 的当事人构造不同 。 如前述案件 ， 无权处分人 为业主 委员 会 ， 真正权利人为业 主大会 ，

相对人为可能受决议约束的业主 ，
应 由业主催告业主大会是否追认 。 第二 ， 合乎实践 。 如

前述案件 ， 若业主均接受物业服务而未提异议 ，
则默示一致 同意事实 上形成共同决议而追

认决议有效 。 即使单个业主有异议 ，
亦不可独 自 撤销决议 ， 而应提请业主委 员会召开业主

大会 ， 作出是否追认之决议 。 若业主委员会拒绝 召集会议 ， 视为不追认 ， 决议无效 ；
若业

主委员会召集业主大会 ， 视决议结果决定是否追认 。 如 此 ， 既兼顾了 全体业 主之权益 ， 又

可防范逾权决议之风险 。

（二 ） 程序违法

1 ． 程序违法属可撤销事 由

如前所述 ， 之所以严格规制决议程序 ， 乃 旨在确保成员 依 民 主程序形成真实体现多数

成员意志 的社 团 意思 。 程序违法形式上是违法 问题 ，
实质上是意思形成的真实性问题 。 而

程序违法是否导致决议不能体现成员 意志 ， 仅受此困扰而无法议事表决的成员具有发言权 ，

应交 由 成员 决定是否撤销决议 。
〔 5 4

〕 因此 ，
各 国 （地区 ）公司 法均将程序违法规定为撤销事 由 。我 国

台 湾民法第 5 6 条一般性地规定 ，

“

总会 召 集程序或决议方法 ， 违反法令或章程 时 ， 社员得

于决议后三个月 内请求法 院撤销其决议 。

”

虽然物权法就集体决议未设程序违法撤销 规则 ，

亦可适用 。

程序瑕疵可能导致决议可撤销 ， 亦可能导致决议不成立 ， 但泾渭分 明 。 导致决议不成

立的程序瑕疵是根本无召集 、 表决程序 ， 或虽 曾 召 开会议但 由无召 集权者 召 集 、 出 席人数

不足法定要求 、 表决未达法定 比例要求 。 导致决议可撤销 的程序瑕疵 ， 系有 召 集权者 召集

召开会议并作 出达法定表决比 例要求 的决议
， 但在会议召集 、 议事 、 表决过程 中 未严格遵

守法律规定 ， 如遗漏通知个别成员 ， 通知 、 公告召开会议 的期间不符合法定要求 ， 未给予

个别成员发言机会等 。

2 ． 可例外维持程序瑕疵决议之效力

在 明 确程序违法决议可 撤销后 ， 接而需 明 确如何认定 决议程序是否违法 。 虽 然物权法

未规定集体 、 业主大会的决议程序 ， 但采 目 的解释方法 即 可填补法律漏洞 ， 其仅是技术问

题 ， 无理论障碍 。 立足 目 的解释 ， 决议程序规则应被界定为规 制会议召 集 、 议事 、 表决等

旨在保障成员参与决策 的程序性权益 （ 如参加权 、 表决权 、 知情权 、 辩论权 ） 的规则 ，

〔 5 5
〕

决议程序如若违反前述要求 ， 即使法无明 文规定 ， 亦应被认定 为程序 违法 。 反 之 ，
虽 然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 0 0 9 年颁布的 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 员会指导规则 》 建房 ［
2 0 0 9 ］ 2 7 4

［
5 4 ） 参见李建伟 ： 《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类 型及其救 济 体 系再构建

——以 股东 大会决议可 撤销 为 中 心 》 ， 《商事法论

集》 第 】 5 卷
，
法律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， 第 6 5 页 。

〔
5 5

〕 参见徐海燕 ： 《业主大会决议瑕疵的司法救济
——

兼析 〈物权法 〉 第 7 8 条第 2 款 》
，

《北京 大学学报 （ 哲学社
‘

会科学 版 ） 》 2 0 0 9 年第 4 期 ，
第 5 2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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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） 设置了公权力机关参与指导的程序规则 ， 但如 （
2 0 1 3

） 穗 中法 民五终字第 3 1 2 9 号
“

广

州新城市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等诉广 州市荔湾区逢源轩业主大会业主撤销权案
”

等案所作

判决 ， 只要召集人依法通知成员且确保其充分议事表决 ， 不能 因
“

房管部门 、 街道办事处

及居委会等单位未到场监督
”

、 公权力机关未参与指导而认定程序违法 。

问题的难点在于 ， 当程序违 法并不影 响表决结果时 ， 如仅迟延
一

日 发 出 召 开会议通知 ，

是否亦应撤销决议 。 倾 向实体正义者认为 ， 应视程序瑕疵是否侵害成员 表决权 、 社团 利益 ，

而认定其是否导致决议可撤销 。 秉持裎序正义者认为 ， 程序具有 和平 、 参与 、 自愿 、 公

平 、 及时 、 人道 、 正统等独立价值 ， 程序瑕疵之决议当然可撤销 。
〔 5 7

〕 笔者 以为 ， 对此可例

外维持程序瑕疵决议之效力 。

从 目 的解释角度而言 ， 程序瑕疵决议可撤销规则看似 旨在维护程序正义 ， 但实非如此 。

因为若其旨在维护程序 正义 ， 那 么包括投赞成票在 内 的所 有成员均应享有撤销权 ， 均可伸

张程序正义 。 但即使认为程序瑕疵决议绝对可撤销者 ， 亦仅认可授予程序性权益受侵害者

撤销权 。 故该规则实则 旨在保 障成员 参与管理共同 事务之议事表决权益 ， 确保决议真实 体

现成员意志 。 成员管理权属 于共益权 ， 共益权的行使须合乎社团共 同利益 ， 仅 以共益权受

侵害为 由撤销实则合乎社 团共同利益之决议 ， 违背授予成员共益权之 目 的 。
［

5 8
〕

从利益衡量角度而言 ， 司 法者不可能是僵化适用法律的机器 ， 需面对个案 ， 平衡 当事

人利益而具体适用规则 ， 实现个案正义 。
〔

5 9 〕 是否撤销决议 ， 涉及赞成者 、 反对者 、 社团 、

相对人四方主体利益 。 若程序瑕疵轻微且不影 响表决结果 ， 撤销而重作相 同决议对所有主

体均无实益 。 相反 ， 浪费人力 物力 ， 并 可能导致社团付 出高 昂 机会成本 ，
且变动与 相对人

的现有法律关系 ， 危害交易安全 。 因此 ，
需比较撤销决议与维持决议效力所生利益 ， 具体

作 出裁判 。

从实证分析角度而言 ， 法 院亦并不认为程序瑕疵决议绝对可撤销 。 如 就股东会决议 ，

（
2 0 1 2 ） 威商终字第 1 9 号

“

丛某等诉威海人生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撤销股东 大会 、 董事

会决议案
”

判决认为 ，

“

在认定应否撤销股东大会决议时 ， 首先应该考虑程序性瑕疵是否有

可能对决议的形成产生实质性影响
”

，

“

虽然临 时股东大会存在程序瑕疵 ， 但并不必然改变

实体性结果 ，
且撤销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反而增加公 司 运营成本

， 不利于矛盾的最终解决 ，

在权衡程序瑕疵 与决议所产 生 利益正 当性之利 弊 的情况 下 ， 不支 持原告撤销 决议 的请

求
”

。
〔 6 1

〕 再如被学界热议的王某诉某公 司撤销 公 司决议案 的判决认为 ， 即使原告到会 ， 亦

不影响决议结果 ， 决议形成后 ， 公司 已与 他人履行相关合 同 ， 为维护交易安全 ， 不可撤销

［
5 6

］ 参见丁绍宽 ： 《股东会瑕疵决议的效力研究 》
，

《 法学 》 2 0 0 9 年第 6 期 ， 第 1 3 6 页 ； 黄学武 、 葛 文 ： 《 股东 会

召集程序 瑕疵与撤销
＂＂一

则 申请撤销股东会决议纠纷案 评析 》 ， 《 法学 》 2 0 0 7 年 第 9 期 ， 第 1 3 3 页
；
金文

芳 ： 《股东会 召集程序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决议被撤销 》 ， 《 人 民司法 》 2 0 0 8 年第 1 2 期 ， 第 9 8 页
；
蔡立东 、

田

尧 、 严佳维
、

《论业主撤销权 的 行使——以上海法 院 的司法实践为参照 》 ， 《 山东社会科学 》
2 0

1 2 年第 5 期 ，
．

第 1 5 页 。

〔
5 7

〕 参见前引 〔 2 1 ］ ， 陈醇文 ， 第 5 3 页以下 ａ

〔 5 8
〕 参见林国全 ： 《诉请撤销程序瑕疵之股东 会决议 》 ， 《 月旦法学杂志 》 第 7 9 期 （

2 0 0 1 年 1 2 月 ） ， 第 2
1 页 。

［
5 9

］ 参见梁上上 ： 《利 益衡量论》 ，
法律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， 第 1 0 2 页 。

〔 6 0 〕 参见 ［ 日 ］ 岸 田雅雄 ： 《七 十 一瓜会社法入 门 》 ， 日 本经济新闻社 2 0 0 6 年版 ， 第 1 8 1 页 。

〔
6 1

〕 参见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，
ｈ

ｔｔｐ ：
／／ｗｗｗ ．ｃ ｏｕｒ

ｔ
，

ｇ
ｏ ｖ ． ｃｎ／ｚｇｃｐ

ｗｓｗ／ ｓｄ／ｓｄｓ ｗｈｓｚｊ ｒｍｆ
ｙ
／ｍ ｓ／2 0 1 4 1 2 ／ｔ 2 0 1 4 1 2 1 8

＿

5 1 7 8 0 5 0 ．

ｈｔｍ
， 2 0 1 5 年 2 月 1 5 日 访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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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 。
〔

6 2
〕 就业主大会决议 ， （

2 0 1 3
） 闸 民三 （ 民 ） 初字第 1 6 1 2 号

“

宋某等诉上海市 闸北

区某大厦业主委员会业主撤销权案
”

判决认为 ， 虽然被告在形成决议时未能妥善保管业主

的表决票备査 ， 存在程序疏漏 ， 但并未侵害 业主合法权益 ， 故驳 回 业主撤销决议之请求 。

比较法上亦已 达成例外维持程序瑕疵决议效力之共识 。 日 本立法变迁尤能说明设立例外规

则之必要性 。 其 1 9 3 8 年商法修订为避免股东 以轻微程序瑕疵为 由提起撤销决议诉讼 ，
干扰

公司运作 ， 新设第 2 5 1 条授权法院斟酌决议 内容 、 公司现状及其他
一

切情事 ， 基于衡平 目

的 ， 例外驳回股东撤销程序瑕疵决议之诉请Ｊ 6 3
〕 后为强化股东地位 ，

1 9 5 0 年商法修订删除

了该规则 ，

〔
Ｍ

〕 但并不适应实践需求 ， 司法依旧适用 ，

〔 6 5
〕 1 9 8 1 年商法修订不得不恢复该制

度 ， 公司法第 8 3 1 条第 2 款设相 同规则 。 我 国台湾公司法本亦仅设程序瑕疵决议可撤销规

则
， 但在实务 中 出 现了仅持 2 股的股东诉请撤销决议的案例 ， 为兼顾多数股东权益及交易安

全 ，
2 0 0 1 年公司法修订新增第 1 8 9 条之

一

， 引人裁量驳 回制度 。 韩国商法典第 3 7 9 条 同样

授予法官驳回撤销决议诉请之裁量权 。 德国司法实践亦例外维持程序瑕疵决议效力 。 就

业主大会决议 ， 各国 尚未设定类似规则 ， 但诸如 日 本东京地方裁判所 1 9 8 8 年 1 1 月 2 8 曰业

主诉业主大会确认限制 经营行业决议无效及损害赔偿案等判决认 为 ， 业 主大会召集程序虽

有瑕疵 ， 但非属重大 ， 且不影响决议结果 ， 故驳回原告撤销决议之请求 。
〔 6 7 〕

前述论证从个案公正 的视角论证例外维持程序瑕疵决议效力 的正 当性 ， 但法律不仅 旨

在实现个案公正 ， 而且具有指引 、 预防功能 ， 允许程序违法决议有效 ， 可能面临鼓励程序

违法之风险 。 但欲预防违法行为 ， 需令违法者承担责任 ， 导致决议程序瑕疵者系 召集者 ，

而撤销决议对社团 、 成员不利 ， 错误打击无辜成员 。 且因社团成员 众多 、 情势紧迫等客观

原因 ， 召集人偶有轻微过失 ，
实则难免 ，

挑剔程序瑕疵系轻而易举之事 。
〔 6 8

〕 允许故意违法

行为有效会鼓励违法 ， 但原谅偶发轻微过失行 为 ，
乃人之常情 ，

正如 日 本立法之反复说

明僵化撤销程序瑕疵决议与实践不符 。 应对风险 的路径不是因 噎废食 ， 而是合理限定例

外规则之适用要件以控制风险 。 比较各 国立法 ， 需 同 时要求程序瑕疵不影响 表决结 果且

瑕疵程度轻微 。 若程序瑕疵影响表决结果 ， 则导致社团意思不真实 ， 当然应撤销 决议 。 但

不可将程序瑕疵不影响决议结果作 为唯一适用标准 ，
否则 ， 控股股东 、 多数联合者即无需

通知少数成员参会 ， 不仅剥夺成员 管理权 ，
而且使得为确保社 团意思机关正常运作而设立

的程序规则
“

形骇化
”

。
〔

6 9
〕 就程序违法的严重性 ， 应依法规 目 的 ， 即观察程序违法是否 出

于故意 ， 是否侵害其所违反的程序规则所欲保护 的利益 ， 而作实质判断 。
〔 7 Ｇ

〕 例如 ， 同样系

遗漏通知成员 ， 若社 团无法证 明 非 出 于故意 ，
应撤销决议 ， 若社团 证明 因 股权变动未予公

〔 6 2
〕 参见前引 〔 5 6

〕
，
丁绍宽文 ， 第 1 3 6 页

； 前引 〔
5 6

〕
， 黄学武等文 ， 第 1 3 3 页 。

〔 6 3 〕
［
日 ］ 田 中耕太郎 ： 《改正会社法概论 》 ， 岩波书 店 1 9 3 9 年版 ， 第 5 5 6 页 。

〔 6 4 〕 ［ 日 ］ 大 隅健一郎 、 大森忠夫 ： 《逐条改正会社法解说 》 ， 有斐 阁 1 9 5 1 年版 ， 第 3 8 页 。

〔 6 5
〕 ［ 日 ］ 竹内 昭夫 ： 《 判例商法 Ｉ 》 ， 弘文堂 1 9 7 6 年版 ， 第 2 0 5 页 。

［ 6 6
］ 王彦 明 ： 《股东大会决议的无效与 撤销

——基于德国股份法的研究 》 ， 《 当代法学》
2 0 0 5 年第 4 期 ，

第 1 2 5 页 。

〔
6 7 〕 《集会招集手続刃瑕疵妒決議 ＳＯ無効原因 ｔＪ： 3 ｉ

？ 重大 4
？

瑕疵 ｔ之 ＝

＆：
“ｔ事例 》

，
《判 例 夕 彳

厶又
＊

》 7 0 2 号 （ 1 9 8 9 年 ）
， 第 2 5 5 页 以下 。

〔
6 8 〕 参见 曾宛如 ： 《公司管理与 资本市场法 制专论 》 ，

元照 出版社 2 0 0

＊

7 年版 ， 第 2
1

1 页 。

〔
6 9

〕 林国全 ： 《法院驳回撤销瑕疵股东会决议请求之裁量权》 ， 《 台湾法学杂志 》 第 1 5 3 期 （
2 0 1 0 年 6 月 ）

，
第 1 9 6 页 。

〔 7 0
〕 参见 ［ 日 ］

上柳克郎 ： 裁量棄却 （ 商法 2 5 1 条 ）
（

ＣＯ Ｐ Ｔ 》 ， 《大 阪 学 院大学法学研究 》 2 1 卷

（ 1 9 9 5 ）
， 第 1 7 页 以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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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等原因而无过错或因轻微过失遗漏通 知 ， 或虽遗漏通知 ， 但成员 出席会议 ， 则可维持决

议效力 。
〔 7 1 〕 再如 ， 同样为逾期发 出 召开会议通知 ， 因提前通知 旨在使成员 有充分时间做准

备 ， 若仅迟延一 日
， 并不影响会议准备 ， 可维持决议效力 。

〔 7 2
〕 相反 ， 如 我 国 台湾 台 中法院

2 0 0 4 年上字第 2 1 5 号
“

谢某某诉兴业股份有限公 司撤销 股东会决议案
”

， 董事会迟延五 日

寄发召开股东会改选董事的 通知 ， 导致迟延受领通知 的股东无充分时间运作董事选举事宜 ，

则应认定瑕疵严重 ， 撤销决议 。

（ 三 ） 内容违法

成员 依法定程序作 出 意思真实的表决并形成 多数决 ， 即形成社团真实意思 ， 但其须满

足合法性要件 ， 方受法律保护 。

1 ．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决议无效 。 内 容合法系决议受法律保护

之前提 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的决议 自 当无效 。 故而 ，各 国 （地区 ）公司 法均规定 内 容违法之决议

无效 。 德国住宅所有权法 2 0 0 7 年修订新增第 2 3 条第 4 款 ， 规定违反强行规定的决议无效 ，

我国 台湾 2 0 1 2 年 《公寓大厦及物业管理条例》 修订草案亦曾欲增设内 容违法决议无效之规

则 。 法律之所以最为否定地认定行为无效 ， 源 于其损 害公共利益 ， 故不仅内 容违法之决议

无效 ， 侵害公共利益 、 违背公序 良俗的决议亦无效。 如美 国加利福尼 亚州 法院认定 ， 禁止

小孩 、 有色人种居住等违反公序 良俗之规约无效 。
〔 7 3 〕 但仅 内容违法之决议无效 ， 不可错误

认定程序违法之决议无效 。 如 （
2 0 1 3

） 浙民再宇第 1 8 号
“

浙江省嘉兴市聚力源典当有限责

任公司与何某股东会决议效力 纠纷再审案
＂

判决认为 ， 公 司遗漏通知原告 召开股东会 ， 并

不单纯属于股东会召集程序违法 ， 而系违反公司法第 4 条关于
“

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 产收

益 、 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
”

之规定 ， 错误地认定决议无效 。

2
． 就内容违法之认定而 言 ， 第

一

， 若决议违反 的是 旨 在维护公共秩序 的公法强行规

范
， 或违法侵害第三人利益 ， 应属无效 。 前者如业主大会决议改变小 区规划 、 集体决议将

耕地用于非农建设 ， 后者如业主大会作出 拆毁邻近其他小区围墙之决议 。 第二 ， 复杂的 问

题是 ， 如何认定违反公司法 、 物权法等私法规范 的决议效力 。 就此 ， 需借鉴违法行为效力

认定的研究成果 ， 识别规范性质 ， 作出 具体判断 。 诸如公司法关于董事消极任职条件等规

定 ， 应属效力 强制性规定 ， 若股东会选任有消 极要件者担任董事 ， 决议无效 。 但诸如业 主

大会表决比例之规定 ， 我 国 台湾 《 公寓大厦及物业管理条例 》 授权业主规约另行约定表决

规则 ， 学者亦持赞成态度 。
〔

7 4 〕 限于篇幅 ， 就 内容违法决议效力认定这
一

复杂 问题
，
留 待将

来展开深入研究 。

（ 四 ） 侵害成员 合法权益

1 ． 设立侵害成员合法权益撤销规则之必要性

与公司法不同 的是 ， 物权法规定 了侵害成 员合法权益之撤销事 由 。 对此 ， 有学者认为

公司法的规定更为合理 ， 因 为虽然 多数决可能会被滥用 ， 但只要决议 内容不违法 ， 少数派

［ 7 1 〕 参见陈道兵 、 苏国华 ： 《欠缺部分股东签 名的股东会决议应否撤销 》 ， 《人 民法院报》
2 0 1 1 年 6 月 丨 6 日 第 7 版 。

〔 7 2 ］ 参见前引 〔 5 6 〕 ， 金文芳文 ， 第 9 9 页 。

〔
7 3

〕
Ｎ ａｈｒｓｔｅｄｔｖ ．

ＬａｋｅｓｉｄｅＶ ｉｌｌａ
ｇ
ｅ Ｃ ｏ ｎｄｏｍ ｉｎ ｉｕｍＡ ｓｓｏｃ ｉａ ｔｉｏｎＩｎｃ ．


，
 8 Ｃａｌ

．
 4 ｔ ｈ 3 6 1（ 1 9 9 4

）
．

［ 7 4
〕 参 见 曾明逊 、 彭建文 、 林欣柔 ： 《公 寓大厦决议规则 之法律经济分析 》 ， 台湾 《 中研院法学期刊 》 2 0 0 7 年 第 1

期 ， 第 2 4 8 页 。

？

 1 7 8 ？



决议行 为 效 力 规 则之构造

必须忍受 ， 适用物权法第 7 8 条的前提是决议内容违法 ，

〔 7 5 〕 而决议内容违法 ，
适用违法无效

规则即可 ， 无需另设撤销规则 。
〔 7 6

〕 笔者以 为 ， 有设立侵害成员合法权益撤销规则之必要 。

第
一

， 其与内 容违法无效规则解决不同 的问题
；

后者审查决议之合法性 ， 而其考量决

议之合理性 。 私法秉持法无禁止即 自 由理念 ， 成文＾限于列举少量最不可容忍 的违法行为 ，

如此 ， 社团 即可能作 出 合法但不合理的决议 ， 如集体作出 外嫁女 不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之

决议 ， 控股股东藉由 多数决通过与公 司规模严重不成 比例 的董事报酬决议 。 为避免多 数派

成员不．公平地损害少数派成员权益 ， 应当允许少数派成员 启动司法审查程序 。
〔 7 7

〕 我 国 台 湾

民法第 7 9 9 条之一规定 ，

“

规约之内 容依区分所有建筑物之专有部分 、 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

位置 、 面积 、 使用 目 的 、 利 用状况 、 区分所有人已 否支付对价及萁他情事 ， 按其情形显失

公平者
，
不同意之区分所有人得于规约成立后三个月 内 ， 请求法院撤销之 。

”

日本建筑物区

分所有权相关法律第 3 1 条第 1 项规定 ：

“

规约之设定 、 变更或废止对专有部分所有权人之

权利产生特别影响时 ， 须征得其同意 。

”

德国 民法典第 3 5 条规定 ，

“

非经社员 同意 ， 不得以

社员大会决议侵害其特别权利 。

”

自 2 0 世纪 8 0 年代以 来 ， 德 国 出现了 加强对社团成员保护

之趋势 。
〔 7 8 ］ 前述 日 本 、 德国的同意规则虽并未授予成员 撤销权 ，

实则 与我 国物权法 的规定

异 曲 同工 。 赋予成员撤销权 ， 即赋予其
一

票否决权 ，
亦即要求需经其 同意 。 反之 ， 即使社

团作 出多数决 ， 只要未经权益受侵害者同意 ， 亦不生效力 。

第二 ， 公司法虽未设置侵害成员 合法权益之
一般撤销 规则

， 但亦为防范股东滥用 多数

决而设置了 相关规则 ： 第 1 6 条规定在公司决议是否 为股东提供担保时 ， 关联股东 不得参与

表决 ； 第 2 0 条规定股东不得滥用股权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 。 前述规则均存局限 ：

一方

面 ，
立法者不可能武断地在所有情形均排除有利 害关 系之股东 的表决权 ， 故第 1 6 条仅适用

于股东会作出 决议为 股东提供担保之情形 。 担任董事的控股股东仍可滥用多数决 ， 作 出 诸

如与公司业绩 、 规模显著不成比例的高额董事报酬之决议 。 另一方面 ， 第 2 0 条虽禁止滥用

股权 ， 但未规定滥用股权行为之效力 。 对此 ， 可将第 2 0 条视为禁止性规定 ， 从而认定滥用

多数决作出 的决议无效 。 但若决议仅关涉股东利益 ，
不侵害公共利益 ， 认定其无效于法无

据 ， 应属可撤销 。
〔

7 9 〕

撤销侵害成员合法权益的决议 ，
非撤销不真实的社 团意思 ， 系 司法为避免多数决被滥

？
用而干预社团 自治 。 因 民商事社 团价值取 向 的不同 ， 司法对其干预的程度亦不同 。 以股东

会与业主大会决议为例 ： 第 一
， 虽然股东 与业主均有 自 益权 ， 但股权 自 益权无使用权能 ，

故除分红决议外 ， 公司决议
一

般不会直接侵害股东 自益权 ， 只会通过侵害公司利益而间接

侵害股东权益 。 而公司机关更熟悉经营管理 ， 法官非专业经营者 ， 不得干预公司 机关的商

业判断 ， 惟在公司治理结构严重扭曲 时 ， 方可例外干预公司 自治 。
〔

8 0
〕 而业主专有权具有使

用权能 ， 业主大会决议不仅可能通过侵害共有权而侵害业主权益 ， 而且会因 限制专有权的

使用而直接侵害业主权益 。 因 侵害少数业主权益而发生 的决议效力 纠纷 ， 类似于相 邻关系

〔 7 5
〕 陈华彬 ： 《业主 大会法律制 度探微 》

，
《 法学 》 2 0 1 1 年第 3 期

， 第 7 4 页 。

〔
7 6 〕 参见前引 〔 1 1 〕 ， 许中缘文

，
第 6 4 页 。

〔
7 7 〕 参见叶 林 ： 《私法权利 的转型个 团体法视角的观察 》 ， 《 法学家 》 2 0 1 0 年第 4 期 ， 第 1 4 9 页 。

〔 7 8 〕 参见 ［德 ］ 迪特尔 ？ 施瓦布 ： 《 民法导论 》 ， 郑冲译 ，
法律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， 第 1 1 4 页 以下 。

〔
7 9

〕 参见邓江源 ： 《股东压制视野中的股东会决议效力 》 ， 《人民司法 》 2 0 1 4 年第 1 5 期 ， 第 6 1 页 。

［ 8 0 〕 参见姜山 ： 《 公司机关决议瑕疵诉讼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》 ， 《法律适用 》 2 0 1 1 年第 8 期 ， 第 2 8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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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纷 ， 系投赞成票的多数人为提高 自 己不动产的利 用效益而对投反对票的少数人 的不动产

加以利用或限制 。 但与法律将相邻权限于最低 限度合法侵害他人不动产权利不同 ， 物权法

第 7 6 条仅抽象规定业主大会有权决定
“

有关共有和共同 管理权利 的其他重大事项
”

，
授予

业主大会以多数决
“

合法
”

侵害少数业主权益之广泛 自 由 而未定边界 ， 需 司法者探寻边界

所在 。 如就业主大会作 出 的禁止饲养宠物 、 强制统
一

出租商铺等决议 ， 需法官认定可否 为

多数人的安宁 、 效益而限制少数人的权利 。 第二 ， 不动产利用与权利人的生活起居息息相

关 ， 且退出成本较高 ， 故如 同相邻关系秉持
“

有利生产 、 方便生活 、 团结互助 、 公平合理
”

原则 ， 需法官介人业主 自治 ， 促进不动产的协调 利用 。 而公司追求效益 ， 资本可 自 由 流动 ，

立法尚 且尊重公司 自 治 ， 司法更应较少干预 。
〔

8 1
〕

‘

另外 ， 不可僵化适用物权法第 7 8 条 ， 认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决议均系可撤销 。 因为

侵害成员合法权益之撤销 规则系 以 结果为标准设立 的效力规则 ， 会与 以行为 为标准设立的

其他效力规则相竞合 ， 如业主大会约定某一业主专有部分归全体业主共有 ， 既无决议权限 ，

又侵害业主合法权益 。 在规则竞合时 ，
应优先适用其他效力规则 ， 将侵害成员 合法权益之

结果规则作为兜底规则 ， 否则会导致个案显失公正 。 就前述决议 ， 若认定其因侵害业主专

有权而可撤销 ， 则决议在被撤销前是有效的 ， 且若业主未在除 斥期间 内 行使撤销权 ，
决议

确定有效 。 法律何以认为 剥夺他人所有权 的决议有效 ，
何以 强迫所有权人必须 回应他人违

法行为 ， 否 则违法行为合法有效 ？ 对此 ， 应认定决议超越权 限而效力待定 ， 由专有权人决

定其效力 。 正因如此 ， 德 国 民法典 、 日 本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法采同 意规则 ，
规定未经利 害

关系成员 同意 ， 社团作 出 的侵害其特别权利 的决议 ， 不生效力 。 我 国 台 湾 《公寓大厦与物

业管理条例 》 第 3 3 条更是明确规定
，
未经专有权人同意 ，

区分所有权人会议约定专有部分

归共有者
， 不生效力 。

2
． 侵害成员 合法权益之认定

关于如何认定决议是否侵害成员合法权益 、 如何界定司法干预社团 自 治边界之难题 ，

因商法学者对小股东利益保护有较多阐述 ， 本文仅 以业主大会决议 为例 ， 分析 民事社团 自

治与司法干预之关系 。 学者多主张采利益衡量方法 ， 在个案 中考量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的

平衡 ，

〔 8 2
〕 若决议给小区带来的利益与给业主课加的负担明显不均衡 ， 即 可撤销决议 。

〔 8 3 〕 这
一观点 固然正确 ，

但过于抽象 ， 无法为 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， 尚需 总结案例并 予 以 类型化 。

在展开类型化分析之前 ， 首先可 明确 的是 ， 若分割行使权利可化解 冲突 ， 分割 即可 ，
无需

在多数人 自 治与少数人权益保护之间作艰难抉择 。 例如 ， 针对某小区住宅 区业主与营业 区

业主就空地利用 产生 的纠纷 ， 按 比例分割面积利用 即可 。 另 外 ， 业主享有专有权 、 共有权 、

社员权 ， 就决议侵害业主社员 权的情形 ， 或源 于非法剥夺业主社员 权 ， 或源 于程序 违法 ，

应分别适用 内容违法无效规则和程序违法撤销规则 。 因此 ， 该撤销 事 由仅可能适用于侵害

业主专有权 、 共有权之情形 。

（
1

） 若决议限于管理共同事务 、 处分共有物 ， 并不限制专有权的使用与处分 ， 须尊重

［
8 1

〕 参见张开平 ： 《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 》
，
法律出版社 1 9 9 5 年版 ， 第 2 5 页 。

〔
8 2

〕 参见尤佳 ： 《业主 自治协议中专有权限制条款效力探析 》 ， 《 法律科学》 2 0 1 2 年第 5 期 ， 第 1 3 7 页 。

〔
8 3

〕 参见廖焕国 ： 《论少数业主权益的保护
——

兼论我国业主撤销权制度的完善》 ， 《政治与法律》 2 0 0 9 年第 8 期 ，

第 2 9 页
；
张朝 阳 ： 《业主撤销权纠纷审理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》 ， 《人民 司法 》

2 0 1 1 年第 1 期 ， 第 3 3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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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行为效 力规则 之构造


社团 自 治 ，

一般不可认定其侵害业主权益 ， 典型 如业主大会作 出 更换物业企业 的决议 。 当

然 ， 决议虽不侵害业主专有权 ， 但可能侵害业主共有权或为业主设定义务
，
如 因更换物业

企业而增加物业费负担 。 就此而言 ，

一

方面 ， 管理共同事务的决议 ， 对每一成员权利 义务

有同等影响 ， 应交由 众人决定 。 若允许 以一人意志撤销多数决 ， 实则实施一人之治 ， 较之
“

多数人暴政
”

更不合理 。 另一方面 ，
因管理共同事务的决议对每

一

成员有同等影响 ， 若法

官认定其侵害个别业主合法权益 ，
亦 即认定其侵害所有业主合法权益 ， 而大多数业主并不

认为决议侵害他们权益 ， 法官何 以强制认为 大多数业主侵害 自 己 权益 ？ 因此 ， 法 院不可越

俎代庖 ， 决定物业企业的选聘 、 解聘 。
〔 8 4

〕 但两种情形例外 ： 第一 ， 决议不 以 增加共 同福祉

为 目 的而侵害业主共有权 ， 如约定物业用房归物业公司所有 。 第二 ， 违反平等原则作 出 对

少数业主显失公平的决议 ， 如决议对少数业主按不 同标准收取物业费 。

（ 2 ） 决议为管理共同事务而平等限制所有业主专有权 ， 在未形成
一

致决的情形下 ， 此

类决议不仅依意思 自 治原则 限制 了持赞成意见业主的专有权 ， 而且
“

侵害
”

了 持反对意见

业主 的专有权 ，
需认定可否为提高多数人 的不动产利用效益而对少数人的不动产加 以合理

限制 。 本文以三个典型案件为例试加分析 。

我 国统
一

出 租案 （ 案例 1
） ： 某商厦共有 1 2 0 0 个商铺 ， 经 1 1 0 0 名业 主同意 ， 业主大会

决议将商厦整体出 租 。 有学者认为鉴于整体关联性 ， 可 为提高商铺利用效益而对少数人权

利作必要限制 ， 决议有效 。
〔

8 5
〕 相反 ， 有学者认为不允许业主 自 主经营 ， 侵害 了少数业主的

所有权 ，

〔
8 6

〕

“

鉴于整体关联性 ，
从大多数人利益出 发 ， 要对少数人权利 作必要限制

”

， 当 属

“

多数人暴政
”

，
〔

8 7 〕 决议可撤销 。

美 国 的禁止饲养宠物案 （ 案例 2
） ： 业主规约规定禁止饲养猫狗等宠物 ， 业主诉请确认

该条款无效 。
［

8 8
〕

我 国 台湾 的禁止艾滋病患居住案 （ 案例 3
） ： 某收容艾滋病患 的公益组织 隐瞒事实而入

住某小 区 ， 后业主大会决议禁止艾滋病患居住 ， 并依此诉请该组织搬离小 区 。

〔
8 9

〕

此类案件的核心是如 何平衡多数成员 的行为 自 由 与少数成员 的权益保护 ， 且若认定决

议侵害少数成员 的合法权益 ， 亦即认定其构成侵权 ， 故可借鉴斯塔克和我妻荣等学者就如

何平衡行为 自 由与权利保护而认定侵权行为所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 。
〔 9 Ｇ〕 第一 ， 考量对所有

权的限制程度 。 如同 为平衡行为 自 由与权利保护 ， 各国侵权责任法对法定权利与权利之外的

［ 8 4
］ 参见前引 〔

5 5
〕 ， 徐海燕文 ， 第 5 3 页 。

〔 8 5 〕 参见姚辉 ： 《 〈 物权法 〉 上 的业主撤销权及其适 用 》 ， 《法学论坛 》 2 0 0 9 年第 6 期 ， 第 1 5 页 。

〔 8 6
〕 参见 王利 明 ： 《论商铺业主的专 有权及其行使》

， 《法学论坛 》 2 0 0 9 年第 6 期
，
第 8 页 。

〔
8 7 ］ 参见高圣平 ： 《论业主 自 治的边界》 ， 《法学论坛 》

2 0 0 9 年第 6 期
，
第 1 9 页 。

〔
8 8

〕
Ｎａｈｒ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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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8 Ｃａ ｌ ． 4 ｔｈ 3 6 1（
1 9 9 4

）
．

［
8 9

］ 参见李福隆 ： 《艾滋病患 的居住 自 由权与公寓大厦社区规约 内容 自 由 的限制
——台北地方法 院 九十 五年度重诉

字第五四二号判 决 、 高等法院九 十五字上易 字第
一？一二号判决评释 》

，
《 月 旦 民商法 杂 志 》 第 2 0 期 （

2 0 0 8

年 6 月 ）
，
第 5 0 页 以下 。

〔
9 0 ］ 斯塔克提出的倮证理论与我妻荣提出 的相关关系 理论 ， 均 主张 区分受 害人权益受保护程度与行为人行为形 态 ，

综合判断行为是否违法侵害受 害人权益 。 Ｓｅｅ Ｓ ｔａ ｒｃｋ
，
Ｅｓｓａ ｏｄ

‘

ｕｎｅ ｔｈｇ ｏ ｎｅ ｆｔｏ＆ａ ｌｅ ｄｅ ｌａ ｒｅ ｓ
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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ｅ ｉｎｅ

ｐ
ｒｉｖ ＾ｅ ｔ

ｈｆｃｅ ｅ
，Ｐａｒｉｓ

，
 1 9 4 7

， 转引 自 淡路刚久 ： 《 Ｘ夕Ａ 夕 教授 民事責

任論一保障理論奁 中心 （
：： ＬＴ 》 ， 《 日 仏法 学》 第 〗 0 期 （

1 9 7 9 年 ）
，
第 1 页 以下

；
于敏 ： 《 日 本侵权行为

法 》 ， 法律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， 第 1 4 1 页 以下 ； 徐银波 ： 《侵权损 害 赔偿论 》 ， 中 国法 制 出 版社 2 0 1 4 年版 ， 第

5 4 页以下 ， 第 7 6 页 以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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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益给予不同程度保护 ， 为协调不动产的利 用 ， 基于社 团 自 治的 团体本位 、 合作主义 ，

〔
9 1

〕

可对所有权给予
“

绝对
”

和
“

衡量
”

的区分保护 。
〔

9 2
〕
一方面 ， 财产权是实现人 自 由 与发展

之基础 ， 保障所有权旨在促进人 自 由全面地发展 ， 而所有权的各项权能是实现所有权的具

体方式 ， 故所有权的权能不可剥夺 。 案例 1 剥夺专有权的处分权能 ，

“

绝对
”

构成侵害业主

合法权益 。
〔

9 3 〕 另
一

方面 ， 在不得剥夺所有权权能的
“

红线
”

之外 ， 为协调所有权的利 用 ，

可对所有权进行
“

衡量
”

地限制 ， 如案例 2 。 认定决议对所有权的限制是否适 当 ， 不取决于

个体法官的主观评判 ， 而取决于善 良家父 的客观认知 ， 即一般民众的认知 ， 故一般应交 由

全体业主 自 主决定 。 换而言之 ， 在不剥夺所有权权能 的前提下 ， 除 非决议 内容违反法律 明

文规定或有违公序 良俗 ， 否则应为有效 。 因此 ， 大多数 国 家和地区认定业主大会作 出 的禁

止饲养宠物决议有效 ， 如我 国 台湾 《公寓大厦及物业管理条例 》 第 1 6 条即规定 ，

“

规约

另有禁止饲养之规定时 ， 从其规定
”

。 第二 ， 比例原则 的考量 ， 即要求对少数人权利 的限

制 ， 系为保护大多数人权益所必须采用 的最小侵害 。 如案例 3
，
—方面 ， 决议违反宪法平等

原则 ， 另
一

方面 ，
艾滋病并不直接传染 ，

禁止艾滋病患居住并非必要 ，
决议可撤销 。

（
3

） 决议为管理共同事务而限制少数业主专有权 。 其有两种 常见情形 ： 第一 ， 为方便

多数业主对不动产的利用而对少数业主专有权加 以利用或限制 。 如 在 日 本札幌高裁 2 0 0 9 年

2 月 2 7 日 电信公司诉业主大会继续履行合同案 中 ， 业主大会决议在公寓楼顶设置手机信号

接收基地 ， 其方便 了全体业主 ， 但给顶楼业主带来辐射 。 〔
9 5

〕 第二 ， 为 多数业主的生活 安宁

而限制少数业主经营权 。

一是禁止营业 。 在 （ 2 0 1 2
） 宁 民终字第 1 5 0 号

“

南京秦淮晨光幼

儿园诉南京赛世香樟园业主大会和委员会业主撤销权案
”

中 ， 原告在小区 内 拥有规划用途

为幼儿园 的 自 有房产 ， 业主大会决议禁止原告在规划地点开办幼儿园 。
〔

9 6 〕 二是限制 营业时

间 。 在 日 本东京地判 2 0 0 7 年 1 0 月 1 1 日 业主诉业主大会确认限制 深夜经营决议无效案 中 ，

某店铺营业至凌晨 4 点 ， 业主大会决议限制其仅可在上午 1 0 点至晚上 1 0 点 间营业 。
〔

9 7 〕 三

是限制 营业种类 。 在前述 日 本东京地判 1 9 8 8 年 1 1 月 2 8 日 业主诉业主 大会确认限制经营行

业决议无效及损害赔偿案 中 ， 业主大会决议禁止商铺用 于经营诸如成人娱乐行业等有伤风

化的行业 ，
以及烧烤店等排放臭气 、 浓烟 的营业 。 多数人不可将 自 己 的幸福建立在少数人

的 痛苦之上 ， 法律应兼顾权利 冲突 双方的利益而协调所有权的利用 ， 决议对少数业主专有

权的限制 ， 应 以相邻关系 为限 ， 若超越相邻关系的必要限度 ， 需经权利人同意 ， 以 如 同设

定地役权的方式协商设定 。 就前述案件 ， 手机信号基地并非必须置于楼顶 ， 故决议可撤销 。

〔
9 1

〕 参见前引 〔 7 7
〕 ， 叶林文

，
第 1 4 9 页

； 熊丙万 ： 《私法 的 基础 ： 从个人主 义 走 向合作主 义 》
，

《 中 国 法学 》

2 0 1 4 年第 3 期 ， 第 1 3 8 页 以下
。

〔
9 2

〕 参见 ［ 日 ］ 泽井裕 ： 《 于年 又 卜 7、 夕事務管理 ？ 不 当利 得 ？ 不 法行 為 （ 第 3 版
）
》

， 有 斐 閣 2 0 0 1 年 版 ，
第

1 3 6 页 以下 。

〔 9 3 ］ 参见
［
日

］
原岛重义 ： 《 打炉国仁杉 汁 冬権利論 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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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行为效力规 则 之构造

对此 ， 我国台湾 《公寓大厦与物业管理条例 》 第 3 3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 ， 区分所有权人会议

决议在公寓大厦楼顶平台或其他楼层设置无线电 台基地 台等类似强波发射设备 ， 应经顶层 、

该楼层 区分所有权人同意 。 经营幼儿 园虽带来交通拥堵 、 噪音污染 问题 ， 但经规划审批 ，

决议无权剥夺业主经营权 ， 决议可撤销 。 只要商铺排放的不可量物在相邻关系许可接受范

围 内 ， 业主大会均无权超越相邻权对其营业时 间 、 营业种类加 以限制 。 只要商铺经营时间

符合环保规范的要求 ， 业主大会决议无权限制 ， 除 非其造成的噪音超过不可量物接受范围 。

限制商铺用于从事成人娱乐行业 、 用于经营排放臭气 、 浓烟的项 目
， 合乎相邻关系规则 ，

决议有效 。

Ａｂｓｔｒａｃｔ
：
Ｔｈｅａｄｏｐ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ｂｙａｍａ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ａｌｅｇ

ａｌａ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

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ｉｖｉｌｒｕｌｅｓｏｎｌｅ
ｇ
ａｌａｃｔｓｄｏｎｏｔｄｉ ｒｅｃ ｔｌｙ

ａ
ｐｐ

ｌｙｔｏ ｉｔ ．
Ａｌ ｔｈｏｕｇ

ｈｔｈｅＰｒｏｐ
ｅｒ ｔ

ｙ
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

ｐ
ａ
？

ｎ
ｙ
Ｌａｗ

ｐ ｒｏｖｉｄｅｆｏｒａｆｅｗｓｐｅｃ
ｉ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

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ｓｐｅ
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ｒｃ 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ｉｎ

？

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ｔ
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

ｏｆａｄｏ
ｐｔ 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ｓｂｙ

ｍａｓｓｏｒｇ
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ｓ

，
ｔｈｅｓｅｒｕｌ ｅｓａｒｅｉｎｃｏｍ

ｐ
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

ａｎｄｈａｖｅ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ｒｅ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
ｊ
ｕｄ ｉｃ ｉａｌ

ｐ
ｒａｃ ｔｉｃｅｏｒ

ｓｏｃ 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
ｍｅｎｔ ．

Ｉｎａｄｄ ｉ ｔｉｏｎ
，

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ｌｅｇ
ａｌｌ ｏｏｐｈｏｌｅｓｒｅｌ ａｔｉｎｇ

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 ｏｎ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ｙｐ
ｕｂｌｉｃ

ｗｅｌｆａｒｅｌｅｇ
ａｌｅｎｔｉｔｙ

ｏｒｂ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ｗｉ ｔｈｏｕｔｌｅｇ
ａｌｓｔａｔｕｓ

’ｔｈｅｒｅｂｙ
ｒｅ
ｑ
ｕ ｉｒｉｎｇ

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

ｔｈｅＣ 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ｔｏ
ｐ

ｒｏｖｉｄｅｆｏｒｓ
ｐ
ｅｃ ｉ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ｄｏｐ 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 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ｂｙ

ｔｈｅｓｅ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．
Ｔｈｅｅｔｈｉｃ

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ｕｌｅｓｒｅ
ｇ
ｕｌａｔｉｎ

ｇｔｈ
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 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ｂｙ 

ｍａ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ｎｏｔ
ｐ

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
ｊ
ｕｓ？

ｔｉｃｅ
，
ｂｕｔ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ｏｆ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ｉｅｓ

，

ｓｏ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ｔ ｒｕｃｔｅｄｏｎｔｈｅ
ｐ
ｒｉｎｃｉ

ｐ
ｌｅ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

？

ｍｏｕｓｏｆ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ｉｅｓ ．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ｍａ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
ｊ
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 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？

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ｊ
ｕｄ

ｇ
ｍｅｎ ｔ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 ．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ｔｏａｄｏｐｔａ

ｒｅｓｏｌ ｕｔｉｏｎｃａｎ ｂｅｍａｄｅｏｎｌ
ｙ
ｂｙ
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ｈａｌｆｏｒ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ｗｏ

－

ｔｈｉｒｄｓｏ
ｆｍｅｍｂｅｒｓａ ｔａｍｅｅｔｉｎｇ

ｃｏｎｖ？

ｅｎｅｄｂｙ
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ｒｉｇｈ ｔｔｏｃｏｎｖｅｎｅ 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ａ

ｎｄ
，ｆｏｒ

ａｒｅｓｏｌｕｔ ｉｏｎｔｏｂｅｖａｌｉｄ
，ｉｔｍｕｓｔ

ｍａｄｅｂｙａｌ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ｗｈ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
ｔｏａｄｏｐ 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ｗｈｏｖｏｔｅｆｒｅｅ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

ｔｏｔｈｅ

ｌｅｇａｌｐ
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

，
ａｎｄ ｉｔ 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ｍｕｓｔ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

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．Ａｒｅｓｏｌｕｔｉ ｏｎ

ｍａ
ｙ

ｂｅ
ｐ

ｅｎｄｉｎ
ｇ ，

ｒｅｖｏｃａｂｌｅｏｒｉｎｖａｌｉｄ ｉｆ ｉｔ ｉｓａｄｏ
ｐ

ｔｅｄｂ
ｙ ｐ

ｅｒｓｏｎｓｗｉｔｈｏｕ 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

ｙ
ｔｏａｄｏｐ ｔａ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

ｏｒｂ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ｉｎ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
ｐ

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ｒｕｌｅｓ
，
ｏｒｖｏｔｅｄｂ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ｗｉｔｈｏｕ 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ｅｘ

ｐ
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

ｔｈｅｉｒｗｉｌｌｓ
，
ｏｒ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ｗｈ ｉｃｈｉ ｓａ

ｇ
ａｉｎｓｔａｎｙ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

ｓｕｂｓｔａｎｔ ｉｖｅｒｕ ｌｅｓｏｒ ｉｎｆｒｉｎ
ｇ
ｅｓｕ

ｐ
ｏｎｔｈｅ

ｉ
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ｓｗｈｏｖｏｔｅａｇ

ａｉｎｓｔ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．

ＫｅｙＷｏｒｄｓ
 ：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

，
ａｕ 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

，

ｒｕｌｅｓｏｆｖａｌｉｄｉ
ｔｙ

？

 1 8 3
？


